
「共同決定法」判決

BVerfGE 50，290-381 

聯邦憲法法院第一庭19了9. 3. 1.判決 

—1 BvR 532, 533/77, 419/78 及 1 BvL 21/78 —

黃 瑞 明 譯

裁判要目 

裁判要旨 

裁 判 主 文  

理由 

A.爭點 

I 相關法條

1. 事 業 内 共 同 決 定 與 企 業  

上 共 同 決 定 二 者 互 有 軒  

輊

2. 共同決定法之立法過租

3 .  共 同 決定法相關條文内

容

n 案例事實與原審程序

1.諸 訴 願 人 與 移 送 裁 定 之  

主張

a) 訴 願 人 I 及 n 之聲

請

b) 訴 願 人 i n 之主張

C)移 送 之地方法院認為  

諸相關條文係屬違憲

2 .  諸 訴 願 人 均 認 為 有 權 提  

起訴願

a) 訴 願 人 I 認為其依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有權提起訴願

b)  訴 願 人 I I 認 為 其 依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三  

項有權提起訴願

c) 訴 願 人 I I I認為其有 

權 經 由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主張基本權受到侵害

3.  諸 憲 法 訴 願 認 為 共 同 決  

定法違憲

a)諸 訴 願 與 科 隆 鑑 定 報  

告之見解

aa) 事 業 内 之 共 同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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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與 企 業 上 之 共  

同 決 定 二 者 將 產  

生 累 積 及 過 度 衡  

平之情事

bb)共 同 決 定 法 在 實  

f 上 為 修 憲 之 法  

律

cc)擴 大 的 共 同 決 定  

應 以 經 濟 憲 法 之  

制 度 上 關 聯 所 受  

到 之 規 範 性 擔 保  

為衡量標準

b) 坼 願 人 I與 訴 願 人 III 

認 為 共 同 決 定 法 相 關  

條 文 與 基 本 法 相 關 規  

定不符

aa) 共 冏 決 定 法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對 於 所 有  

權之保障

bb)所 有 權 保 障 就 其  

與 基 本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結 杜  

自 由 保 陣 間 之 關  

聯受到侵害 

cc)訴 願 人 I 主張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 項 與 第 二 條 第  

一項亦受到違反

c) 諸 憲 法 訴 願 與 移 送 裁  

定 均 認 為 共 同 決 定 法  

不 符 基 本法第九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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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所 保 障 之 同 盟 自  

由

d ) 訴 願 人 I 與 I I 之基 

本 權 因 勞 方 董 事 在 共  

同 決 定 法 上 地 位 而 受  

到更大之侵害

e) 訴 願 人 I 懷疑共同決 

定 法 對 於 受 該 法 涉 及  

之 事 業 所 作 之 選 擇 並  

未符合基本法

in相關機關、團體之意
見
1. 部 份 有 權 表 示 意 見 者 就  

諸 憲 法 訴 願 之 合 法 性 表  

示懷疑

a ) M 於 訴 願 人 I 之憲法 

訴願

b)  關 於 訴 願 人 I I 之憲 

法诉願

2 .  其他意見

a) 認 為 共 同 決 定 法 符 合  

基本法者

aa)共 同 決 定 法 並 不  

導 致 受 雇 人 於 事  

業 中 擁 有 衡 平 的  

共同決定

bb) 共 同 決 定 不 妨 害  

企 業 之 運 作 能 力  

與股權人之權利 

cc) 國 舍 在 預 斷 時 擁  

有倩先地位

b) 諸 見 解 認 為 共 同 決 定



法 相 關 條 文 與 基 本 法  

相符

aa) 共 同 決 定 法 並 不  

逮反所有權保障 

bb)共 同 決 定 法 係 與  

基 本 法 第 九 條 第  

—項相符

cc)職 業 自 由 並 不 因  

事 業 中 之 共 同 決  

定而有所改變 

C)共 同 決 定 法 係 與 基 本  

法第九條第三項相符

d)  勞 方 董 事依法律規定  

並 不 依 賴 監 察 會 中 之  

受雇人方

e)  共 同 決 定 法 對 於 應 受  

涵 括 之 事 業 所 作 之 選  

擇並非恣意

IV於 言 詞 辯 論 程 序中表 

示 意見者之名單 
B.諸 憲 法 訴 願 與 移 送  
裁定均合法

I 訴 願 人 I 之 憲 法 訴 願

1. 訴 願 人 I 之憲法訴願所 

及之範園

2.  本 憲 法 訴 願 亦 滿 足 反 對  

一 法 律 之 憲 法 訴 願 時 應  

所具備之前提

3.  本 憲 法 訴 願 並 不 因 團 結  

原則而不合法

n 訴 願 人 I I 之 憲 法 訴 願

1.訴 願 人 I丨得主張其因諸

受 指 摘 之 條 文 而 自 身 在  

現時直接受到涉及

2.本 憲 法 訴 願 並 不 因 團 結  

原則而不合法

m訴 願 人 i n 之憲法訴 

願係屬合法

IV地方法院之移送亦屬 

合法

C.諸憲法訴願無理由 

I 受雇人在事業中並不 
因相關條文而有衡平 

的或過度衡平的共同 
決定

1.相 關 條 文 並 不 構 成 受 雇  

人 在 事 業 中 之 衡 平 的 或  

過度衡平的共同決定

a)  監 察 會 得 因 共 同 決 定  

法 之 規 定 而 彩 響 事 業  

之決定

aa)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監 察 會 中 並 不 因  

受 雇 人 與 股 權 人  

有 同 數 代 表 而 存  

在衡平

bb)股 權 人 方 於 關 係  

事 業 中 占 有 略 微  

優勢

b)  事 業 内 共 同 決 定 與 企  

業 上 共 同 決 定 二 者 並  

存 不 會 造 成 共 同 決 定  

權之累積

c)  诉 願 人 認 為 立 法 者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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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衡 平 的 或 甚 至 過 度  

衡 平 之 假 設 益 未 能 導  

出其他結論 

aa) 受 雇 人 方 往 往 會  

口 徑 一 致 地 作 出  

表 決 之 論 點 難 以  

成立

bb)股 權 人 方 之 優 勢  

不 因 法 定 強 制 協  

議而受影響 

cc) 受 雇 人 在 監 察 會  

中 就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選 舉 係 基 於 法  

律 規 定 而 取 得 影  

響力

dd) 本 院 審 查 之 標 的  

並 不 及 於 受 雇 人  

於 個 索 中 可 能 取  

得之影寥力 

2•立法者有評價特權

a)  關 於 擴 大 的 共 同 決 定  

所 作 之 種 種 預 斷 都 不  

可 能 為 確 切 之 整 體 預  

斷

b) 本院審查立法■者之評 

價特權之標準

c)  立 法 者 以 現 時 之 經 驗  

與 看 法 為 依 歸 所 作 之  

判斷應視為可支持

n 憲法審查之標準係諸 

個 別 基本權 
i.立 法 者 得 追 求 其 認 為 係

合於事理之經濟政策 

2 .共 同 決 定 迄 至 基 本 法 施  

行 以 前 之 發 展 並 不 使 合  

憲性審査成為多餘 

m 共同決定法並不因為 
諸被指摘之條文而侵 
害到股權人或事業之 

基本權
1.共 同 決 定 法 並 未 違 反 所  

有權保陣

a) 所 有 權 限 制 與 社 會 聯  

帶之關係

b) 股份所有權之特色 

aa)共同決定法諸條文

並未對於股份所有  

栺 作 出 結 構 性 或 實  

質性變更

bb)共同決定法對股權 

所 作 之 限 制 係 基 於  

股 份 所 有 權 之 高 度  

社會關連

cc)對股權所作之限制 

之 強 度 亦與共同決  

定 法 之 目的處在合  

適之關係

C )因 組 織 與 意 思 建 立 程  

序 變 更 所 導 致 之 困 難  

屑 被 允 許 的 内 容 與 限  

制方面之規定 

2 .共 同 決 定 法 諸 被 指 摘 之  

條 文 亦 不 侵 害 結 社 自 由  

基 本 權 （基 本 法 第 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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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a) 立法者對結杜自由為 
塑造時必須以基本法 

第九條第一項之保護 
利益為依歸

b) 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 

適用至較大之資合公 

司時將產生疑義
aa)共同決定法並来觸 

及成立及加入之自 

由1退出之自由與 
遠離之自由

bt〇共同決定法並不危 

害公司之運作能力 
cc)監察會之意思建立 

有非由公司之會0 
所選出之人共同參 
與並非「他人決 

定」
3.共同決定法諸被指摘之 
條文並来違反基本法第 
十二條第一項與第二條 

第一項
a)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 

項並未受到侵害 
aa)本條所定「事業主 

自由」之人的基本 

特徵於大型事業之 

情形幾乎消失於無 

形
bb)立法者係在遵守基 

本法所賦予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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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下限制承擔事 
業之公司之職業自 

由

b)共同決定法諸條文屬 
於基本法第二條第一 
項所稱之「會憲秩序」 

IV共同決定法第七條、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 

九條及第三十一條之 

合憲性
1. 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 
定之同盟自由僅在其核 

心領域内受到保護
2. 共同決定法諸條文並不 

干預基本法第九條第三 
項所保護之同盟自由之 
核心領域
a) 建立同盟之自由與加 

入、退出或遠離之自 

由並未因諸受指摘之 
條文而受觸及

b) 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 

除團體協約體系外亦 

保障事業内共同決定 
aa)對勞動生活予以有

意義之規律與滿足 

得經由不同途徑追 
求之

bb)德國勞動法之發展 

除藉團體協約體系 
外亦在企業組織與 

事業之共同決定領



域上落實之 

CC)基本法第九條第三 

項並不排除團體協 

約體系以外之其他 

對勞動生活予以有 

急義之規律與滿足 

之形式
C )團體協約當事人之獨 

立性能否獲得保持關 
乎重要
aa)雇用人同盟必須獨 

立之要求係特別有 

助於會具事業之利 
益

bb)受雇人對於雇用人 

同盟之影響力有限 
cc)雇用人同盟獨立於 

對手一點所受限制 
係屬合法

d)憲法審查之出發點係 

共同決定法不會對困 

體協約體系產生持續 
之損害
aa)利益衝突與重4 情

事可能對團想協約 

體系或共同決定之 
功能造成不利 

bb)立法者當非以共同 

決定法將導致困遨 

協約體系無法運作 
為其出發點

V 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三 

條之合憲性

1. 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三條 
並不違反基本法第二條 
第一項結合法治國原則
a) 關於勞方董事之任務 

與功能之法條文字具 
有憲法所要求之清楚 
性

b) 聘任勞方董事之程序 

亦有明確之規定
2. 共同決定法第一條第一 

項並未違反基本法第三 

條第一項
3. 憲法審査不能延伸至訴 

願人自身並未受到涉及 
之其他規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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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受雇人依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共同決定法而有擴大 

的共同決定 （ erweiterte Mitbestimmung) ’此係與受該法 

所涵括之公司以及股權人、雇用人同盟 （ Koalitionen der 

Arbeitgeber) 等之基本權相符。

第一庭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判決*依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及十二月一曰之言詞辯論 

一  1 BvR 532, 533/77,419/78 及 1 BvL 21/78 —

於下列諸程序：I.關於如下諸事業]反對一九七六年 

五月四曰關於受雇人之共同決定之法律（共同決定法） 

(BGB1. 1 S. 1153)第一條第一項、第七條第一項、第二 

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之憲法 

訴願 _ 1  BvR 532/77- ； II.關於如下諸雇用人總會 

( Arbeitgebervereinigungen ) 1 2反對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曰 

關於受雇人之共同決定之法律（共同決定法）（BGB1.1 S. 

1153)第一條第一項、第七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

1 譯註：以下詳列九個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訴 

l &m A 等•此處略去不譯°

2 譯註：以下詳列二十九個雇用人贿及其法定倾人、訴 抓 私  

等 ，此處略去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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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條、第三~f— 條及第三十三條之憲法訴願一1 BvR 

533/77— ; III.關於德國有價證券持有（Wertpapierbesitz) 

保護協會3a) 反對杜塞爾多夫髙等法院一九七八年三月八 

曰之裁定_19 W 16/77_，b ) 反對杜塞爾多夫地方法院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八曰之裁定一25 AktE 1/76 —c ) (間 

接）反對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關於受雇人之共同決定之 

法 律 （共同決定法）（BGB1. I S. 11«)第七條第一項、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一條第 

四項之憲法訴願_1 BvR 419/78— ; IV.因對於一九七六 

年五月四日關於受雇人之共同決定之法律（共同決定法） 

(BGB1. I S. 11«)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結合第三十一 

條而為之憲法審査（基本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句）_  

漢堡地方法院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之中止暨移送裁定- 

71 T 60/76-1 BvL 21/78-=

裁判主文

I. 諸憲法訴願駁回。

II. 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關於受雇人之共同決定之法 

律 （共同決定法）（BGB丨. I S. 1153)第七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結合第三十一條之規定係與基本法相符。

3 譯註：以下列該協會之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此處略去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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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A . (爭 點 ）_

應受共同審理與裁判之諸程序所涉及者係如下問 

題 ：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關於受雇人之共同決定之法律 

(共同決定法 ） （ BGBL I S. 1153)之個別規定是否與基 

本法相符？

I. (相關法條）

1.受雇人應享有於企業與事業中 （ in Betrieb und 

Untemehmen) 4參與經濟性及社會性決定之意義下之共同 

決 定 ，斯種思想在德國可以回溯至工業化初期。此思想 

一依最早之成文法規定一係於威瑪憲法第一百五十六條 

第二項及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中受到憲法承認，並於 

一九二〇年二月四日企業參議會法 （ Betriebsrategesetz ) 

(RGB1. S. 147)以及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五日關於派遺企 

業參議會成員至監察會之法律(Gesetz liber die Entsendung 

von Betriebsratsmitgliedem in den Aufsichtsrat) (RGB1. S. 

2 0 9 )獲得立法。諸此成文法於國家社會主義政權時代遭

* : Betrieb與 Untemehmen二詞一般皆可譯爲「企業」’爲區分

起見，後者於本判決中一律改爲「事業」 （參照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 

條之用語）；與此相關之詞彙，如 Untemehmer，Konzern等亦分別以 

' r 關 鄕 業 j 等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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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廢棄。隨著一九四五年後之新立法發展，部份邦憲法 

就受雇人之共同決定與共同參與權（Mitbestimmungs- und 

Mitwirkungsrechte) 開始加以規定。基本法在原則上貝p限 

於保障古典的人權與公民權上：因此其並不對受雇人之 

共同決定予以明確規定。此種共同決定係聯邦立法之標 

的 》

依 法 律 之 規 定 ， 事 業 內 共 同 決 定  

( Untemehmensmitbestimmung ) 與 企 業 上 共 同 決 定  

( betriebliche Mitbestimmung ) 二者互有軒輊：

事業內共同決定係由立法者首先以一九五一年五月 

二十一日關於受雇人在採礦與鋼鐵製造事業之監察會與 

董事會中之共同決定之法律（BGB1. I S. 347) _ 冶礦共 

同決定法（MontanMitbestG) _ 來規範之。依該法律， 

事業係受此法律所涵括者，其原則上由十一人組成之監 

察會中有四人應為股權人（Anteilseigner) 之代表及此外 

再加一人，四人應為受雇人之代表及此外再加一人以及 

中立之成員一人；依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應設置與董事 

會成員有平等權利之勞方董事（Arbeitsdirektor) —名 ， 

其聘任與解任均不得違反多數受雇人代表之意見。經由 

一 九 五 六 年 八 月 七 日 共 同 決 定 捕 充 法  

( Mitbestimmungserganzungsgesetz ) ( BGB1. I S. 707 ) >

不適用冶礦共同決定法但掌控受冶礦共同決定之事業 

( montamnitbestimmte Untemehmen ) 之冶礦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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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anobergcscllschaften) 被納入特別之治礦共同決定 

(Montan-MUbcstimmung) 內 。於；].(；他事業巾之事業內 

共 同 決 定 則 山 一 九 H 二 年 十 H 十 一 口 企 業 組 織 法  

( Bctriebsverfassungsgesetz) ( B G B l . r S . 681) —以 F稱 ： 

-九五二年企業組織法一規範之：依 該 法 ，受涵括之公 

司之監察會成員中三分之一須為受鹿人之代表。

企荣上共同決定原山一九五二年企業組織法規定 

之 ，嗣後由一九七二年一片十五口企業組織法（BOB丨. I S. 

13) —以下稱：企業組織法 -取代之，後者在其第四篇 

中規定受雇人在企業屮社會、人事與經濟事務上之共同 

參與及共同決定，除告知權、聽證權及諮詢權外並規定 

企業參決會享有一系列得強制费施（erzwingbar) 之共同 

決定權。

2.箏榮之共同決定應否擴大及於所有經濟部門之大 

事 業 ，此一問題自幾年來即成為公開詳加討論之對象。 

社咨各界原則上都肯定受■人於大事業中應有共同決 

定 ，唯工符、雇用人團 體 （Arbeitgeberverbande)、政黨 

及教會則對於立法方式分持不同之看法（vgl. die Obersicht 

bei Schwerdtfeger, Mitbestimmung in privaten Unternehmen, 
1973, S. 90 f f .)»為使迄今關於共同決定所累積之經驗得 

以成為在此一範疇內被進一步思考之裎礎… -九六八年 

初更在承續聯邦政府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對第五 

M聯邦眾議院所作之聲明下成立…個鑑定顧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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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之工作係於二年期間內以基於聽證與向多數冶 

礦界之事業以及一九五二年企業組織法之適用領域發出 

書面詢問而作成「於事業內之共同決定」 （ Mitbestimmung 

im Unternehmen) 報 告 （BTDrucks. VI/334)- 以下稱： 

共同決定報告。

聯邦政府於一九七四年提出關於受雇人之共同決定 

之法律之草案（BRDmcks. VI/334)。該草案之目的係在 

使受雇人於具有法律人格、雇用多於二千人之事業中均 

有平等權利與平等地位之共同決定（a. a. 0., S. 15)。此 

種共同決定應在廣S 保存公司法（Gesellschaftsrecht) 之 

架構下受到規範；使公司法得以繼續演進為現代並合乎 

當前經濟與社會發展之事業法（Untemehmensrecht) ，斯 

乃長期之任務，能否達成，原則上端視法律政策與經濟 

政策上之考量而定（a, a. 0.，S. 16)。
特別是基於對來自團體協約當事人（Tarifpartner) 

雙方之組織總會及各事業之鑑定人以及法學界之十二位 

鑑定人所為之聽證結果，聯邦眾議院勞動暨社會秩序委 

員 會 （7. Wp.，StenProt. Nr. 51，52, 55 und 62 ) 將政府草案 

作了大幅修改(vgl. Antrag〔 BTDrucks. 7/4787〕und Bericht 
( BTDrucks. 7/4845 ] des Ausschlusses fur Arbeit und 

Sozialordmmg)。按如此產生之版本，共同決定法於聯邦 

眾議院之第三讀會時以大多數贊成、二十二票反對及一 

票保留之表決結果獲得通過（ Deutscher Bundestag, 7,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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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nProt. S. 16091 f . )-
3.共同決定法依第一條之規定涵括以股份有限公 

司 、股份兩合公司、有限公司、具有法律人格之礦業組 

合 （ bergrechtliche Gewerkschaft)或營利暨經濟合怍社 

(Erwerbs- und Wirtschaftsgenossenschaft)等法律形式所 

經營之事業，且該事業係雇用多於二千人之受雇人者。 

於特定條件下，就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股東之 

股份兩合公司 （ GiftbH (AG)  &Co. K G )(第四條）與就 

關 係 事 業 （ Konzem ) 之 控 制 事 業 （ herrschende 

Untemehmen)(第五條）則另有特別規定。該法尤其不 

適用於應適用冶礦共同決定^^或共同決定補充法之事 

業 ；既不受此二法亦不受共同決定法規範之事業內之共 

同決定則繼續適用一九五二年企業組織法。

共同決定法第七條，受該法涵括之事業•其一視情 

形尚須依第六條組成之一監察會成員半數係來自股權 

人 ，半數係來自受雇人。股權人按事業之法律形式係指 

股 東 （AktionSre)、合夥人（Gesellschafter)、礦業合作社 

社員（Gewerken)或合作社社員（Genossen)(第二條）。 

共同決定法所稱之受雇人係指勞工（Arbeiter)與企業組 

織法第五條第二項以外之職員（Angestdlte);職員亦包 

括企業組織法第五條第三項所指之有督導權之職員 

(leitende Angestellte)(第三條）。受雇人成員中應有一 

定比例之工會代表（第七條第二項）。此外，依共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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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五條，監察會成员中受雇人部份應按勞下與職M 

各自在负業屮之人數比例組成之；監察色中應有勞工、 

職員及冇督導櫂之職員至少各一人=

監察會主席依共间決定法第 -十七條之規定由監察 

會自其成員中以三分之_ 多數選舉之；主席之代理人亦 

同 。於第一輪選舉中無法取得多數時，則於第二輪選舉 

中股櫂人之監察會成員與受雇人之監察會成n 分別以表 

決票之多數選出主席與代理人。

監察會之決議依共同決定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在原 

則上需表決票之多數；可否同數時，於就同一議案再行 

表 決 時 -如 W否依舊同數一，依共同決定法第二十九條 

第 二 項 ，監察會主席享有二票表決權。

受該法涵括之事業〔股份兩合公司除外），其有權代 

表之機關之聘任與解任程序在原則上依一九六五年九月 

六日股份法（Aktiengesetz) (BGBl. I S. 1 0 8 9 )第八十四 

條與第八十五條定之，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一條對於此等 

程序另有如下特別規定：聘任與解任至少需監察會成員 

中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無法達到此多數時，應組成一委 

員會於一個月內就聘任作出建議；此建議並不排除其他 

建 議 。此委員會之成員依共同決定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 

為監察會主席、其代理人以及代表股權人與代表受屈人 

之監察會成員分別以表決票之多數所選出之一人組成 

之 。委员會已作出建議或其努力徒勞無功時，代表機關

- 377 -



( Vertretungsorgan ) 之成員之聘任與解任僅需監察會成 

員之多數同意即可行之。於第二輪選舉中仍欠缺應具備 

之多數時，監察會主席於再行表決時有二票表決權，其 

代理人則否。

依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三條，受該法涵括之事業-股 

份兩合公司除外-應聘任勞方董事一人，其權利與代表 

機關之成員同。勞方董事與代表機關之其他成員同應在 

與總機關（Gesamtorgan) 密切協調下執行其任務；細節 

由營業規則（Geschaftsordmmg) 另定之。

相關規定如下：

第一^

受涵括之事業

第一項事業係

1.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有限公司、具有 

法律人格之礦業組合或營利暨經濟合作社等法律形式所 

經營者，且

2•通常雇用多於二千人之受雇人者，

其受雇人有依本法所定之共同決定權。

第二項至第四項（略）

第七條

監察會之組成

第一項事業之監察會

1.通常於受雇人不多於一萬人之情形，由股權人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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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人之代表各六人組成之；

2. 通常於受雇人多於一萬人，但不多於 -萬人之情形， 

由股權人與受12人之代表各八人組成之；

3. 通常於受雇人多於二萬人之情形，山股權人與受 g  

人之代表哲十人組成之。

第一句第_款所稱之事業得以章程（公司契約；規 章 ） 

規定第一句第二款或笫三款應適用之。第一句第「〔款所 

稱之事業得以章程（公 nj契 約 ；規 章 ）規定第一句第二 

款應適用之。

第 二 項 監 察 會 之 受 a 人成员屮，

1.監察會應存六名受雇人成員時，其中四名為事業受 

雇 人 ，二名為丄會代表；

監察會應有八名受雇人成M 時 ，其屮六名為事業受 

雇 人 ，二名為工會代表；

3.監察啓應冇十名受 E 人 成 員 時 ，其中七名為事業受 

雇 人 ，三名為工會代表。

第三項至第四項（略 ）

第二十七條 

監察钤_+:席

第一項監察會經其所有成員二分之二以上之多數選 

出成員二人分任主席與代理人。

第二項於選舉監察會主席或其代理人時未達依第一 

項所需之多數者，監察會主席與其代理人之選舉再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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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輪表決之。於第二輪選舉中*為股權人代表之監察會 

成員與為受雇人代表之監察會成員分別以表決票之多數 

選出主席與代理人。股權人之監察會成員與受雇人之監 

察會成員分別以表決票之多數選出主席與代理人。

第三項監察會於選舉監察會主席或其代理人後應立 

即成立一委員會以執行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一句所稱之 

任 務 ，其成員為監察會主席、其代理人以及股權人代表 

之監察會成員與受雇人代表之監察會成員分別以表決票 

之多數所選出之一人。

第二十九條 

表決

第一項除第二項及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與第三 

十三條另有規定者外，監察會之決議需表決票之多數。

第二項監察會中之表決可否同數時，於就同一議案 

再行表決時，如可否依舊同數，則監察會主席有二票表 

決 權 。股份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三項亦適用於第二票表決 

權之行使。代理人無第二票表決權。

第三H■"—'條

聘任與撤回

第一項除第二項至第五項另有規定者外，法定有權 

代表事業之機關之成員，其聘任與撤回依股份法第八十 

四條及第八十五條定之。本規定不適用於股份兩合公司。

第二項監察會以其成員中至少三分之二之多數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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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有權代表事業之機關之成員。

第三項聘任無法依第二項為之時，監察會依第二十 

七條第三項所組成之委員會應於無法達到第二項所規定 

之多數之表決過後一個月內就聘任向監察會作出建議： 

此建議並不排除其他建議。監察會以其成員之多數決聘 

任法定有權代表事業之機關之成員。

第四項聘任無法依第三項為之時，監察會主席於重 

新表決時有二票表決權：第三項第二句適用之。股份法 

第一百零八條第三項就第二表決權適用之。代理人無第 

二票表決權。

第五項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就撤回法定有權代表事 

業之機關之成員之聘任準用之•

第三十三條 

勞方董事

第一項勞方董事受聘任為法定有權代表事業之機關 

之平等權利成員。本規定不適用於股份兩合公司。

第二項勞方董事與法定代表機關之其他成員同應在 

與總機關密切協調下執行其任務；細節由營業規則另定

之 。

第三項關於營利暨經濟合作社之法律第九條第二項 

之規定不適用於營利暨經濟合作社之勞方董事。

II. (案例事實與原審程序）

1-a)九家事業之憲法訴願（1 BvR 532/77 ;訴願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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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二十九個雇用人總會之憲法訴願（1 BvR 532/77 :訴願 

人1丨）係以一致之聲請直接反對共同決定法第一條第一 

項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 

一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訴願人 I 係雇用通常多於二千名受雇人之股份有限 

公司與有限公司。部份訴願人係國際性（關係事業）事 

業 ，其基本資本主要係以分散占有（Streubesitz) 之方式 

分配於眾多股東；其他訴願人之基本資本則專靥地或多 

數地由某一家庳之成員保有之。一些訴願之事業係投資 

於 應 受 共 同 決 定 法 規 範 之 關 係 事 業 公 司  

( Konzemgesellschaften )。
訴願人 I I係有締結團體協約能力(Tariftahigkeit) 之 

金屬工業、化學工業'私營銀行業與保險業方面之雇用 

人總會。除二訴願人係雇用人團體之總會5外 ，其他雇用 

人總會之直接會員（亦）包括應受共同決定之事業。依 

訴願人之說明，其受共同決定之會員事業 （ mitbestimmte 

Mitgliedsuntemehmen ) 之代表目前於組成團體協約暨談 

判委員會.（Tarif-. und Verhandlungskonunission) 6時在雇

5 譯註：雇用人圈體爲個別雇用人之同盟'總會之會員則爲個別雇用 

人團體-

6 譯註••由勞方或資方纖與對手談判與締結團體協約而組成之委員 

會;以勞方爲例，其成員爲工會各地分會所推舉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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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這一方具有重要且往往決定性之份量（Gewicht)。

訴願人丨主張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一 

項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三項所 

保障之基本權均受到侵害；訴願人 I【則主張基本法第九 

條第三項受到違反。對於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三條*二憲 

法訴願均以預備聲明請求確認：此一規定是否符合基本 

法 ，如是，則應如何解釋始為合憲？

訴願人 I 與訴願人II提出 Badura ' Rittner及 Rttthers 

諸教授之鑑定報告 -以下稱：科隆鑑定報告 -，並承襲 

此報告關於超出以憲法訴願所聲請之部份所作之法律評 

價 -依此報告，涉及參與權（Beteiligungsrechte) 之行使 

之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二條，以及第三十七條第三項亦均 

係違憲；後一規定特別使在有限公司之情形得於該法生 

效或首次適用 （ erstmalige Anwendung) 後五年過後撤回 

法定有權代表之機關成員之聘任，縱使此一成員係已經 

長時間受聘任者。除此之外，科隆鑑定報告主張基本法 

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句與第十九條第二 

項亦均受到違反。諸訴願人另提出Prosi教授就共同決定 

法對於總體經濟之影響所作之鑑定報告，諸訴願人並援 

引該報告之內容。

b)德國有價證券持有保護協會之憲法訴願（1 BvR 
419/78 ;訴願人 III) 係反對確定之法院裁判，諸裁判係 

於關於監察會應依何等法律規定而組成（股份法第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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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以下）之問題之程序中所作成者並肯定共同決定法 

與基本法相符：該憲法訴願間接則反對共同決定法第七 

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與第 

三十一條第四項。訴願人係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人， 

其指摘其受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與第二條第一項結合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三條第一項所保障之基本權 

均受到侵害。

c)移送本案之地方法院（1 BvL 21/78)在依股份法 

第九十八條以下規定所進行之程序中得出如下見解：共 

同決定法第七條第一項與第二項結合第三十一條係羼違 

憲 ；該法院認為諸被提出審査之規定均不符合基本法第 

九條第三項。

2.a)訴願人 I 以本國私法人之身份認為其依基本法第 

十九條第三項有權提起訴願，蓋其所指摘受侵害之基本 

權 「依其本質」亦適用於訴願人。訴願人因諸受指摘之 

共同決定法條文而自身在現時裒接受到涉及 （ selb味 

gegenwSrtig und unmittelbar betroffen) :諸此規定改變了 

既存之秩序；遵守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期 

限之可能性不能由立法者為適用共同決定法而以訂定過 

渡期限之方式規避之；共同決定法在毋需有特別的執行 

行 為 （Voilziehungsakt) 存在下侵害了其權利。吾人不能 

要求彼等先向地方法院請求依股份法第九十八條第一項 

澄清監察會應依何等法律規定組成之，蓋此一問題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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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既非有爭議亦非不確定。

b) 訴願人 I I 係為已登記之社團，彼等亦認為其依基 

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有權提起訴願。此亦適用於-並未 

登記於社團名冊上的- 訴願人 I I之 2 9，蓋重要者非係權 

利能力而係得為基本權人（Grundrechtstrager) 之能力。 

訴願人之同盟自由（Koalitionsfreiheit) 因諸受指摘之共 

同決定法條文而自身在現時直接受到涉及：共同決定法 

由於改變了訴願人所屬會員事業之內在秩序一諸事業對 

訴願人之意思建立具有童大影響一，使訴願人自身受到 

處理團體協約時之對造7 (tarifliche Gegenseite) 之左右； 

其受共同決定之會員事業之監察會固然基於過渡期間之 

規定而於提起憲法訴願時尚未依共同決定法被組成*唯 

此並不妨礙彼等目前被涉及之情事（Betroffensein) = 彼 

等不能因為當時不屬於股份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所稱之 

聲請權人即被要求必須先向地方法院起訴。

c) 訴願人 II I係一受共同決定法涉及之公司之股東， 

其認為有基本權能力（grundrechtsfahig)。此外，其並認 

為只要其依章程係維護有價證券持有人之利益者，即有 

權經由提起憲法訴願主張基本權受到侵害。

3.a)諸訴願與科隆鑑定報告就共同決定法之效力範圍 

(Tragweite) 與就憲法上評價之標準二點在基本上有相

7 譯註：指勞方•

一 3 85 一



當一致之敘述：

aa)吾人如將衡平（Paritat) 作非形式上而係功能上 

之理解 *則共同決定法雖有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與 

第三十一條之規定，無論如何仍將在事實上導致衡平的 

共同決定 （ paritatische Mitbestimmung) ;此種共同決定將 

不可避免地「穿透」公司之代表機關。由於依共同決定 

法之共同決定與依企業組織法之共同決定二者間具有密 

切關聯，吾人就部份情形甚至必須認為有「過度衡平的」 

(iiberparitatisch) 共同決定存在。

共同決定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與第三十一條 

在法律上雖有緩和作法，唯此在實務上將不會發生作用， 

蓋共同決定法規定有協議強制（Einigungszwang) : 為免 

衝 突 ，監察會中之股權人代表將必須經常與受雇人代表 

合作。唯 ，就現有之團體內之意思建立而論*私法秩序 

並不識衡平原則 （ Prinzip der Paritat)。監察會就此而言 

不再是以公司之機關運作，而係將成為相對抗之利益及 

諸 利 益 彌 補 （ Ausgleich ) 之 論 壇 * 機 關 變 質  

(Organverfremdung) 情事從而生焉。公司在原則上不再 

係以受私法自治及受所有權決定之單一體，而是依所有 

權與類似營造物（anstaltShnlich) 之混合結構而運作。

令 人 擔 憂 的 是 ，於 與 關 係 事 業 結 合 之 公 司  

(konzemverbundene Gesellschaften) 上將有使共同決定 

之範圍強化之「梯狀瀑布效應」（Kaskadeneffekt)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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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Untergesellschaft) 與總公司（Obergesellschaft) 

之 監 察 會 中 所 生 之 雙 重 共 同 決 定 將 使 公 司 外 來  

(gesellschaftsfremd) 之影響力增加，然共同決定法第三 

十二條對此僅不完全地以在憲法上不足之方式予以排_ 

除 。

如再加上依企業組織法之共同決定權，事實上已產 

生過度衡平。企業組織法第八十七條以下之諸多權利， 

特別是企業參決會關於經濟委員會（WirtschaftsausschufJ) 

之共同參與權（企業組織法第一百零六條以下）及在企 

業變更（Betriebsandemngen) 時之共同參與權（企業組 

織法第一百十一條以下），所陚予者非僅為企業內之共同 

決 定 ，同時亦有事業內之共同決定。只要二者係就相同 

事項構成衡平的企業之共同決定權，則累積（Kumulaticm) 

之情事即將生焉；自如是功能性觀點言之，受雇人方即 

有優勢存在。

bb)經由共同決定法所創造出之衡平的或甚至過度衡 

平 的 共 同 決 定 ，在 受 涵 括 之 事 業 承 擔 人  

(Untemehmenstrager) 8於組織與意思方面之戰略性支點 

(strategischen Punkt) 上產生了對於公司法、事業承擔 

人法與股權人之權利等之原則性變更。此種變更妨害事 

業之運作能力並迫使市場經濟原則與其行為方式倒退；

譯註：指雇用人，即公司（參見C IV 2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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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種 變 更 導 致 雇 用 人 丨 明 體 在 同 盟 法 上 之 地 位  

(koalitionsrechtliche Stellung) 以及團體協約法體系二者 

蒙受重大損害，並使得經濟與勞動憲法（Wirtschafts- imd 

Arbeitsverfassung) 重新調整至在內容丨:發免丛本的經濟 

民 主 上 之 變 更 （ wirtschaftsdemokratischc Anderung) 。此 

極變更本來僅能透過修憲行之。因 此 ，其同決定法雖非 

修憲之法律，卻對憲法進行修改。

cc)關於此等結論在憲法上應如何論證，訴願人與科 

隆鑑定報告不僅援引諸對於事業之活動為重要之個別基 

本 權 ： 擴 人 的 共 同 決 定 應 以 經 濟 憲 法  

( Wirtschaftsverfassung) 之 制 度 上 關 聯 （institutioneller 

Z u s a m m e n h a n g  ) 所 受 到 之 規 範 性 擔 保 （normative 

Gamntien ) 為衡跫之標準；擴大的共同決定涉及股權人 - 

事業承擔人與屈用人團體之丛本權，此外亦與經濟與勞 

動憲法上之保障以及自基本法之經濟與勞動憲法得被導 

出 之 秩 序 與 保 護 關 聯 性 （ Ordnungs- imd 

Schutzzusammenhang ) 相互矛盾 。

b)於慮及此一關聯下，訴願人丨與訴願人 III認為共 

同決定法第七條、第 二 十 七 條 、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一 

條均與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條第•-項、第十二 

第…項與第二條第••項不符。

aa)共同決定法侵害了基本法對於所有權之保障。立 

法者並未達成以同樣方式兼顧憲法所保障之肉山與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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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平之所有權秩序之要求。由該法所造成之「社會 

秩序法上之重新調整」意味著對於股權（Anteilsrechte) 

與 事 業 之 所 有 權 課 予 非 自 所 有 權 之 私 利 性  

(Privatniitzigkeit) 所能導出之義務：課予之範圍如是廣 

泛 ，以致事業於所有權之基礎上所作之行為原本所具有 

之獨立性與私利性在結構上受到改變，亦即不僅自個別 

觀點言將有社會限制 （ sozial gebunden)。同樣坤，股份 

所有權（Anteilseigentum) 在會員法上與財產法上之實質 

亦 將 受 到 根 本 性 之 涉 及 ；股 份 之 操 縱 資 本 功 能  

(Kapitallenkungsfimktion) 同時受到重大妨害。此非係 

作出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句所允許之內容與限制 

方面之規定（Inhalts- und Schrankenbestimmung) * 而係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 制 度 保 障  

( Institutsgarantie )〇

bb)於此必須將所有權保障（Eigentumsgarantie) 就 

其與結社自由保障 （ Garantie der Vereinigungsfreiheit) 之 

關聯加以觀察。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保障公司之受結社 

決定的自治 （ assoziationsbestimmte Autonomie) ，特別是 

自由建立公司意思（GesellschaftswiUe) ，並且包含使公 

司機關得以運作之要求。是一基本權在此二方面均已受 

到侵害，蓋共同決定法導致機關變質，透過強制共同結 

合 （ZwangszusammenschluB) 之要素妨害了行為舆決定 

之自由，並且未確保監察會之運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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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此 外 ，訴願人 I 主張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保 

障之職業自由（Bemfsfreiheit) 亦受到違反。是一基本權 

包 含 對 於 營 利 與 事 業 主 自 由 （Gewerbe- imd 
Unternehmerfreiheit) 之保障；此一基本權受基本法第二 

條第一項所補充。以共同決定法來重新調整監察會之作 

法意味著侵害到事業主之決定自由，這在憲法上並無依 

據 。此結論亦適用於受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所保障之經 

濟自由（Wirtschaftsfreiheit) ，如妨害正好亦改變了事業 

在市場經濟競爭秩序中之地位時，則該自由即須被列入 

考慮。

c)諸憲法訴願與地方法院之移送裁定均一致地認為 

共同決定法不符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保障之同盟自 

由 。此基本權係保障團體自治制度本身 （ das Institut der 
Tarifautonomie als solches ) 及 其 前 提 ：所 有 同 盟  

(Koalitirnien) ，不僅受雇人同盟，雇用人同盟亦然，均 

須自由建立 （ freie Bildung)、免於對手（Gegnerfreiheit) 
與獨立於對手（Gegnerunabhangigkeit) 9。由於國家承認 

團體協約權力（Tarifinacht) 得藉抗爭與彌補 （ Kampfund 
Ausgleich) 而生效，且國家因此對於此等團體秩序在原

9 譯註：「免於對手」係指在同盟中無對手方面之人爲會員；以工會 

爲例，雇主不得成爲其會員。「獨立_ 手」則指同盟不得受到對手 

之控制，例如在財源方面接受其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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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抱持中立態度，此一基本權已經逾越對於受雇人利 

益所作之單方面保護。如吾人視同盟自由為「開放的」 

基本權且如認為該自由係植基於內容上與工具上 

( instrumentell ) 並 未 確 定 之 同 盟 程 序  

(Koalitionsverfahren) 之想法，則將忽略此一基本權在 

經濟憲法上之效力範圍。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之核心領 

域 （Kembereich) 將受到共同決定法侵害，蓋該法使得 

雇用人團體受其社會上對手 （ sozialer Gegenspieler) 之 

影 響 ，以致雇用人同盟之存續與活動_特別是其實施勞 

動抗爭（Arbeitskampf) 之能力與意願（Bereitschaft) — 

將 受 到 妨 害 ，且整體而言，受保障之團體協約體系 

(Tarifsystem) 將失其作用。

d)依訴願人 I 與 I I 之見解，在監察會中之衡平的共 

同決定如再加上勞方董事在法定有權代表公司之機關內 

所具有之實質性共同決定法上之地位 （ qualiflzierte 

mitbestimmungsrechtliche Position) ，則其基本權所受到之 

侵害將更形嚴重與明顯。此是否屬實，繫諸對於共同決 

定法第三十三條之爭議性解釋而定。本條規定並不能滿 

足 法 治 國 家 所 要 求 之 規 範 明 確 原 則 （ Gebot der 

Normenklarheit) *蓋勞方董事之概念使人容易認為一無 

論如何，此概念並未清楚地排除如是想法-，勞方董事

10譯註：此處指勞方團體-即工會。

- 391 -



之 任 務 、功能與聘任程序依共同決定法係與冶礦共同決 

定法第十二:條所定之勞方董事概念相符合。

C)最 後 ，訴 願 人 I 懷疑共同決定法對於受該法涉及之 

事業所作之選擇並未符合基本法：此等選擇是否合乎事 

理並以正義思想為依歸，或立法者是否違反禁止恣意原 

則 （WUlkiirvcrbot)，凡此問題僅聯邦憲法法院得決定之。 

科隆鑑定報告認為向該法將共同決定繫於事業承擔人之 

法律形式一點上可以宥出有違反站本法第三條第一項之 

情 事 。

I I I. (相 關 機 關 、團體之意見）

聯邦眾議院於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口決議參加諸事 

業與雇用人崮體之憲法訴願程序；該院並未提出書面意 

見 。

聯邦勞動暨社會秩序部長以聯邦政府之名義表示意 

U 。該部長轉交 KUbler、 Schmidt及 Simitis諸教授之法 

律 鑑 定 報 告 -以 下 稱 ：法 蘭 克 福 鑑 定 -，聯邦政府並承 

襲該鑑定之法律M解 。

此 外 柏 林 、布萊梅及漢堡諸市政府與北萊因一西發 

利亞邦總理亦均表示意見。諸市政府提出 Zweigert教授 

之法律鑑定與Kappler教授之經濟學鑑定，諸市政府並承 

襲 諸 鑑 定 之 評 價 與 結 論 。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Bundesgerichtshof) 與聯邦勞動法院則通知本院其有權 

管轄之法庭就受指摘之法律規定迄未曾予以解釋及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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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即與諸此規定相關之法律問題亦未曾予以裁判。

此外德國工業聯邦總會、德國雇用人團體聯邦總會、 

德國工會聯盟、德國職員工會及德國基督教工會聯盟亦 

均表示意見。於關於德國有價證券持有保護協會之憲法 

訴願程序中，關係事業之企業參決會與受涉及之股份有 

限公司之企業參決會以原審程序之參加人表示立場；於 

規範控制程序（Normenkontrollverfahren) 中 ，德國有價 

證 券 持 有 保 護 總 會 以 同 一 身 份 （ in der gleichen 

Eigensehaft) 表示意見。

1.部份有權表示意見者特別是針對諸事業與雇用人團 

體之憲法訴願是否合法一事表示懷疑。

a)漢堡及布萊梅二市政府與德國工會聯盟認為訴願 

人 I 之憲法訴願並不合法：諸訴願人並未因被指摘之共 

同決定法條文而自身在現時直接受到涉及；就共同決定 

法第三十三條，諸訴願人自身亦未主張其基本權受到侵 

害 。此外其亦未窮盡所有可得期待之法律途徑"

諸訴願人源於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基本權不可 

能自身受到涉及，蓋共同決定法並未在內容上變更公司 

之所有權。諸訴願人援引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之作法係 

顯有疑義；無論如何，本案欠缺現時之涉及。即就其他 

被指摘為受侵害之基本權而論，彼等亦未現時受到涉及， 

蓋其所主張之妨害至多僅在監察會係依據共同決定法而 

組成時始發生。此 外 ，諸訴願人作為一雇用人總會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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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其基於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之基本權僅能受到間接 

之 涉 及 。最 後 ，本憲法訴願如屬合法，則團結原則 

( Grundsatz der Solidaritat) 將會受到違背。諸訴願人依 

股份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一句第一款之規定本得向普 

通法院起訴，以澄清適用共同決定法時所可能產生之疑 

義 。

b)依聯邦勞動暨社會秩序部長一該部長將其陳述限 

於針對本程序之合法性上 -、布萊梅及漢堡二市政府以 

及德國工會聯盟之見解，訴願人 I I 之憲法訴願係靥不合 

法 ，蓋訴願人依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之基本權既非自身 

亦非現時受到涉及。

諸訴願人非自身受到涉及，蓋其並非諸受指摘之條 

文之受規人（Adressaten) ;至於就其所主張同盟自由受 

侵害一事而論，此充其童只涉及反射作用。彼等亦非現 

時受到涉及。諸訴願人認為共同決定法已發生作用一點 

最早僅能自經由受共同決定之監察會所選出之公司代表 

機 關 經 歷 數 個 任 期 後 始 能 發 生 。如 果 諸 系 爭  

(angefochten) 規定在未來竟有背期待而侵害基本權時， 

則 至 少 於 與 具 體 勞 動 法 院 訴 訟 （ arbeitsgerichtlicheii 
Rechtsstreit) 有關聯時，例如關於一團體協約是否有效或 

雇用人團體是否有締結團體協約能力等*得以憲法訴願 

向聯邦憲法法院請求裁判。此 外 ，諸訴願人尚得藉制定 

其章程以免在其機關中有受制於團體協約政策上之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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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fpolitischerGegner) 11之人存在0

2.德國雇用人團體聯邦總會與德國工業聯邦總會就本 

案均完全同意諸憲法訴願與移送裁定之立場。反 之 ，除 

德國基督敎工會聯盟略有保留外，其他意見、法蘭克福 

鑑定報告與Zweigert教授之鑑定報告均認為共同決定法 

係合憲3

a)認為共同決定法符合基本法者就該法之效力範圍 

與就憲法評價之標準在基本上均採一致見解：

aa)共同決定法既不在法律上亦不在事實上導致受雇 

人於事業中擁有衡平的共同決定。該法所規定之監察會 

中共同決定毋寧並未達到工會所要求之衡平的共同決 

定 。即使考慮及企業上之共同決定權，情形亦無不同， 

蓋事業上與企業上共同決定二者並不能累積。

共同決定法所定之共同決定僅涉及公司之有限的管 

轄領域（Zustandigkeitsbereich )，亦即監察會之管轄領域； 

監察會不過為聘任與控制之機關，反 之 ，重要之事業決 

定如非由董事會即係由大會為之。再 者 ，監察會中之受 

雇人成員異於股權人成員，彼此間之同質性不高；此種 

情形特別表現於有督導權之職員上。股權人方之票數優 

勢由此受到加強。此 外 ，股權人之優勢亦因監察會主席 

擁有第二票表決權而有效地受到保障，因此亦不能說共

譯註：此處指勞方画匾，即工會。

- 395 -



同 決 定 「穿 透 」 了 董 箏 會 。

事 業 上 與 企 業 上 共 同 決 定 二 者 可 以 累 積 之 說 法 忽 略  

了 企 業 上 共 同 決 定 之 效 力 範 圍 及 此 二 種 共 同 決 定 間 之 結  

構 性 差 異 。蓋 此 二 者 係 以 不 同 之 決 定 為 其 標 的 ，於 不 间  

決 定 層 面 上 發 揮 作 用 ，且 就 其 過 程 而 言 並 不 適 於 在 作 用  

上 相 互 補 強 。

bb )依 迄 今 之 經 驗 ，特 別 是 來 自 冶 礦 共 同 決 定 之 經  

驗 ，可 以 推 知 共 同 決 定 不 僅 不 妨 齊 ，同 時 還 促 進 .事 業 之  

運 作 能 力 ； 由 於 監 察 會 之 受 雇 人 方 對 於 維 持 實 質  

( substanzerhaltend) 與 促 進 成 長 之 投 資 係 確 保 工 作 職 位  

之 前 提 一 事 具 有 迫 切 之 利 益 ，故 此 種 情 形 尤 其 明 顯 。監  

察 會 之 共 同 決 定 所 生 之 影 響 遠 小 於 訴 願 人 所 主 張 者 ；同 

樣 地 ，股 權 人 之 會 員 櫂 利 或 其 股 份 所 有 權 之 實 質 亦 不 受  

到 嚴 重 縮 減 。團 體 協 約 體 系 僅 能 被 理 解 為 法 秩 序 對 於 受  

頭 人 處 境 所 作 之 反 應 ，其 目 的 在 於 給 予 受 雇 人 保 護 ；再  

者 ，其 同 決 定 在 團 體 協 約 體 系 以 外 存 在 已 久 ，二 者 係 相  

互 倚 賴 。團 體 協 約 體 系 與 共 同 決 定 制 度 間 之 衝 突 在 過 去  

即 係 可 以 避 免 之 事 。

cc)吾 人 欲 就 此 等 影 響 （Auswirkungen ) 在 憲 法 上 予  

以 評 價 時 * 不 能 自 「經 濟 憲 法 」 之 觀 點 出 發 。基 本 法 並  

未 創 造 出 一 個 如 是 的 「經 濟 憲 法 」，而 是 就 此 有 意 地 予 以  

開 放 並 在 經 濟 秩 序 領 域 中 賦 予 立 法 卷 廣 大 之 形 成 円 由  

( Gestaltungsfreiheit) 。此 等 形 成 自 山 包 含 國 會 在 預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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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nose) …部經濟與社會政策性法律將冇何等影释時 

擁 有 優 先 地 位（PrSrogative)。此等自山不能以「丛本權 

之秩序與保護關聯性」為理由而加以限制= 此 外 ，受 a  

人之莊本權一特別足源自基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與第十二 

條第一項者…以及阽本法第七十四條第十二款承認兵同 

決定原則一點在此均不能被忽視。

此外一特別是在德國工會聯盟之意見與 Zweigert教 

授之鑑定報告 -亦有認為基本法 &始即准許擴大的共同 

決 定 者 。威瑪憲法已經允許衡平的共同決定。該憲法之 

出發點為受雇人之平等權利的兴同決定係與同盟自山及 

團體 R 治 （Tarifautonomie) 以及所冇權保障與經濟暨契 

約自由等均相符。…些邦憲法亦將共同決定予以明確規 

定 。於基本法生效時，所有社會團體均對於受雇人及其 

工會在各經濟層面一特別亦在事業之機關中 -應享有共 - 

N 決定權•點取得共識。共同決定白此以後即依當時所 

存在之社會雄本共識而被實行了 =

的關於共同決定法第七條、第 二 十 七 條 、第二十九 

條及第三十一條與莊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一 

項 、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條第一項相符一點，諸此見 

解基本上一致：

aa)兴同決定法並不違反所有權保障。由於基本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並不具有使公司之內部結構受到免於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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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保 護 ，故事業之所有權本來即不受侵害。就系爭之股 

份所有權而論，立法者在作內容與限制方面之規定時並 

未逾越合法之界限。蓋由公司法所傳達（vermittelt) 之 

所有權僅能藉助於人之工作始得被利用。因 此 ，此所有 

權受制於被強化之社會職帶（Sozialverbindung) 。唯作為 

法 制 度 （Rexhtsinstitut) 之所有權保障並不得被侵害。特 

別在慮及所有權係對於人格自由之保障下，保障之內容 

應予以細加區分。因 此 ，當所有權之利用愈表現出內由 

的及:對己負責的（selbstverantwortlich) 生 活 形 成 時 ，則 

憲法對所有權之保障即應更為加強；反 之 ，所有櫂係具 

有 社 會 關 連 （sozialer Bezug) 與社會功能時，則其愈受 

法律所定限制之拘束。就受共同決定法涉及之所有櫂而 

言 ，人 之 關 連 （personaler Bezug) 極 小 ，反 之 ，社會關 

連則甚為重大。從而立法者係在其依基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所賦予之範圍內行使其形成權限。

bb)作為行使之基本權（Ausiibungsgrundrecht) 之結 

社 自 由 （Vereinigungsfreiheit ) 僅保護團體的權利行使 

(kollektive Rechtsaustibung) 。就此而論，此一自由對於 

社團所作之保護不能超越其他基本權對於自然人所作之 

保 護 。基 本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因 此 僅 具 有 工 具 性 作 用  

(instrumentelle Wirkung) ，此種作用在共同決楚法之情 

形不能超越趦本法第十四條所作之保護= 由於後者並未 

受 到 侵 害 ，所以共同決定法亦係與基本法第九條第•-項

- 398 -



相 符 。此一基本權決不阻礙立法者使現行公司法朝向事 

業法之方向繼續發展。

CC)職業自山並不因事業中之共同決定而有所改變。 

共同決定法依其實際上之影響亦不適於間接地侵奔基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唯縱使吾人認為有規範職業行使 

(Berufsausiibung) 之情事存在，事業中之共同決定依其 

H 標與塑造（Ausgestaltung) 仍係在立法者所被賦予之形 

成自由內。

事業參與經濟生活之汽由並不至於因該法而有所改 

變 ：無 論 如 何 ，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並不因諸被指摘之 

規定而受到侵害。

c)兵同決定法係與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相符。如同 

歷史發展亦顯示者，主要係為保護受雇人而存在之同盟 

自 由 ，其所保障者並不限於團體協約體系/在團體協約 

體 系 、事業共同決定及企業組織三者彼此共同參與下始 

有同盟自由之保護。事業中共同決定並不變更受共同決 

定之事業作為雇用人之功能，吾人不能將事槊與在事業 

中 被 代 表 （reprSscntiert) 之 資 本 ，歸結到最後也就是與 

股 權 人 |劃 上 等 號 。有 鑑 於 此 ，共同決定法既不侵害自 

由 建 立 ，亦不侵害免於對手與獨立於對手二者，亦不妨 

害團體協約體系之功能或以憲法上重大之方式縮減之 D 

如同冶礦共同決定之經驗所顯示者，圑體協約雙方等重 

之 原 則 （ Prinzip der Gleichgewichtigkeit der TarU'parte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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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獲得維持。

d) 共同決定法第三十:(條並未改變基本法第十四條 

第 一 項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條第… 

項所保障之基本權，且不侵害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勞 

方董事依法律規定並不依賴監察會中之受雇人方；該法 

未使此方得以強制股櫂人方接受特定候選人。法律規定 

在文義上很淸楚；毫 無 疑 義 地 ，不冏於冶礦共同決定法 

第十三條之規定，即使監察會中之受屈人方反對，勞方 

董事終究亦得被聘任。

e) 受共同決定法所涵括之事業，其選擇無論是就依 

附於特定資合公司之法律形式或依附於受雇人人數而論 

均 非 恣 意 。因 此 ，共同決定法第一條第一項係與平等原 

則 （Glcichheitssatz) 柑符合 °

IV. (於言詞辯論程序中表示意見者之名單）

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進行之 

言詞辯論程序中表示意見者之名單如下：

代表訴願人I與 〖I者為律師Maassen博士與Badura， 
Rittner及 Riithers諸教授；代表訴願人III者為律師Nirk 

教授與Rupp教授；代表德國眾議院者為Raiser教授；代 

表聯邦政莳者為律師Redeker■敦授、聯邦勞動暨社會秩 

序部長Ehrenberg博士'聯邦內政部長Baum、聯邦司法 

部長 Vogel博士與次長Fuchs女士以及Kiibler、 Schmidt 
及 Sim itis諸教授；代表自由漢撒市漢堡邦者為邦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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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rendorf ;代表德國雇用人團體聯邦總會者為理事長 

Esser、秘書長 Erdmann博士與黑森邦金屬工業雇用人團 

體主席 Kimpp ;代表德國工會聯盟、所屬諸單一工會以 

及參加之（關係事業）企業參決會與受雇人方之監察會 

成員者為律師Spieker博士與Gester博士以及德國工會聯 

盟理事長Vetter、金屬工會執行理事Judith、金屬工會法 

律 顧 問 K ittner教 授 與 化 學 、紙業暨製陶工會處長 

Lichtenstein :代表德國職員工會者為律師Hoffinann博士 

與 Zahn以及理事Weingartner ;代表德國基督教工會聯盟 

者為律師Althaxmnei:博士：代表參加導致規範控制程序 

之原審程序之股東者為律師Kreifel^
B. (諸憲法訴願與移送裁定均合法）

諸憲法訴願與地方法院之移送裁定均靥合法。

I. (訴願人I 之憲法訴願）

只要訴願人I 之憲法訴願係反對共同決定法第一條第 

一項、第七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與第三 

十一條而為者，則諸此規定之全部關聯亦受到指摘。對 

於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句、第九條第一項、第十 

二條第一項、第二條第一項與第九條第三項受到共同決 

定法第一條第一項獨立侵害（ selbstSndige Verletzung) — 

點則並未有主張存在。諸訴願人亦未主張共同決定法第 

三十三條本身違反諸此基本權。彼等毋寧認為此一規定 

為 違 憲 ，蓋其在影響上提升了共同決定法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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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zcption) 之違憲性□主張（Behauptung) 基本權有 

受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一:條獨立俊害一點僅能向關於欠缺 

明確性與特定性之指摘丨:湣出，據此而有違反基本法第 

二條第一項結合法治國原則情事之主張。-至於以請求 

對於該條文為依憲解釋 （ verfassungskonformc Auslegung) 

而作之預備聲明則不具有對於本程序重要之意義，蓋吾 

人僅於此種解釋係攸關裁判結果時始應作成之；於此等 

情 形 ，雖無訴願人之聲明 *仍得作成依憲解釋。

2.本憲法訴願亦滿足反對一法律之憲法訴願時應所眞 

備 之 前 提 （BVerfGEl，9 7 〔101 ff.〕；本院一貫見解）。訴 

願人係因所指摘之條文而内身在現時直接受到涉及。此 

可由此等條文課予訴願人作為公司所應負擔之行為義務 

( Handlungspflichten )，特別是重新組成監察會之義務（參 

照股份法第九十七條）得 出 。從 而 ，此等條文乃係因其 

施 行 而 在 毋 需 其 他 行 為 （Akt) 以使此等義務合乎現狀 

( Aktualisierung ) 下 限 制 了 訴 願 人 之 一 般 行 為 自 由  

( allgemeine Handlungsfreiheit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訴願人得以私法人之身份援引此等行為自由（稱本 

法第十九條第三項）。假使諸受指摘之條文與基本法第十 

四 條 第一項、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九條 

第三項所定之個別基本權不相符，則此等限制將不在合 

憲秩序(verfassungsm^Bige Ordnung)之範疇之內（BVerfGE 

6, 3 2 〔37 f.〕：本院一貫見解）。以 故 ，諸條文依結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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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定否適於直接為訴願人之不利而改變訴願人本於被 

指摘為受侵害之丛本權所生之地位 （ BVcrfGE 40，141 

〔156〕一東進條約案），此問題毋席在本案之關聯中予 

以決定。

3.即就阐結之觀點而論，本憲法訴願之合法性亦不具 

m 人 疑 問 。訴願人固然在此本得先訴諸另一程序，特別 

足股份法第九十八條以下之程汴，於此程序實施後，本 

院 於 管 轄 法 院 為 移 送 時 或 有 反 對 最 後 審 級 之 裁 定  

(Bcschlufl) 之憲法訴願被提出時始得被請求裁判。唯尤 

其是雙於法律設冏 （ rechtliche Fragestclhmg )所有之特性， 

此 一 程 序 不 能 被 逕 視 為 近 乎 事 埋 （ BVerfGE 31, 364 

〔 368〕）。此 外 ，無 論 如 何 ，本院均必須就訴願人 I I I之 

憲法訴願與地方法院之移送為裁判。在 此 種 情 況 ，本遙 

法訴願並不因_ 結原則而為不合法。

I I. (訴願人 I丨之憲法訴願）

1.訴 願 人 H 亦得主張其因諸受指摘之條文而自身在 

現時直接受到涉及。當其主張其自身之内部結構由於其 

較重要會員事業之內部結構改變而受到改變，其受基本 

法第九條第三項保護之同盟行為因此受到挹害時，訴願 

人憑此等無法排除之H 能性即足以陳述其自身受到涉及 

之 情 事 ；至於訴願人在形式上應為該法之受規人一點， 

則非必要（參照 BVerfGE 6, 273〔 277 f.〕; 13, 230〔 232 f.〕）。 

同 樣 地 ，訴願人主張該法所生之影鞞是否立即或於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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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發 生 -•點，亦 非 關 緊 要 ，蓋該法之適用係山來於強制 

規定且所稱之影羿尚訴願人立場言係屬確定。此外訴願 

人亦正確地指出，否則 K:將因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厂 

條第二項所定之期間無從提起憲法訴願。最後一點則是， 

為實施該法亦毋需特別的並使訴願人視情形得循法律途 

徑予以反對之執行行為。至於新的共同決定形式對於訴 

願人所生之作用僅能透過在會員事業內之程序以伸展 

之 ，此點並未使作用之直接性格喪失（vgl. BVerfGE,a. a. 

0.)»

2.本憲法訴願並不因團結原則而不合法。不同於事 

業 與 股 櫂 人 ，訴願人無權提出依股份法第九十八條第一 

項所定之聲請。吾 人 亦 無 法 ，如聯邦政府所假設者，期 

待訴願人讓其所認為已經確定之締結團體協約能力之損 

失先行發生再於其後始於依勞動法院法第九十七條所定 

之程序屮偶發地（inzident) 反對依其見解導致權利受損 

之共同決定法之條文；由於如准許一憲法訴願反對勞動 

法院依聲請確定締結圃體協約能力受有損失之裁判將產 

生重大疑義，吾人更無法採此看法。

M l . (訴願人111之憲法訴願）

訴 願 人 III之憲法訴願無疑地係屬合法。被指摘為受 

侵 害 之 基 本 權 「依其本質」得歸屬該作為股東之訴願人 

(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所有法律途徑業已窮盡：依 

股份法第九十八條第三項第七句之規定，不得再為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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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地方法院之移送）

即地方法院之移送亦無疑地画合法。

系爭股份W 限公司之監察會是否依共同決定法之規 

定 而 組 成 ，此一問題應如何裁判，端視被提出審脔之規 

定侮無效力而定。移送裁定之陳述已滿足應依單純法律 

規 定 （naeh einfachem Rccht) 尉於法律情況予以敘述與 

應由管轄之專門法院就違憲情吊提出理由等二項要求（參 

照 BVerfGE 47, 1 0 9〔 U 4 f.〕- 刑 法 第 -百八十四條第一 

項第七款案）。

C . (諸憲法訴願並無理由）

諸憲法訴願並無理由。應受審查之共 N 決定法條文 

係符合基本法。

I. (受雇人在事業中並不因相關條文而有衡平的 

或過度衡平的共同決定）

1.本院審查之標的m 為被指摘及被提出審查之共同決 

定 法 條 文 ；至於關於受雇人之共 N 決定之其他規定是否 

符合基本法，則非裁判之對象。

此等條文既非在法律上亦非以+4歸屬該法律之方式 

在 實 質 上 （der Sache nach) 使受雇人在事業中有衡平的 

或過度衡平的共同決定：如吾人採取文獻通說之見解而 

將 「衡平」理解為二當事人間之關係，於此關係中無一 

方可以不經另一方之同意或竞得此方之部份成員之同意 

即強制其所希望之決定通過，因此於此關係中任一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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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阻撓另一方（單獨）貫徹其目標，則共同決定法所定 

之共同決定仍然未達衡平狀態。股權人方稍占優勢。

a)該法無意使受雇人代表在事業之所有機關中，特別 

是在事業領導 （ Unternehmensleitung ) 中 ，均有直接之共 

同決定。股權人對於重大決定仍保有單獨作成之權，此 

等事項一直都由股權人大會為之；業務之執行原則上仍 

一律由代表機關負責。唯透過監察會應由相同數目之股 

權人成員與受雇人成員組成之規定，共同決定法並非在 

一不重要之事業機關上開始下手。監察會特別得憑其行 

使聘任或解任代表機關之成員（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結合股份法第八十四條以下）與憑其監督之功能， 

特別是經由同意之保留（Zustimnumgsvorbehalte) (共同 

決定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句結合股份法第一百十一 

條）以非不重要之程度影響事業之決定。

由於事業機關彼此間多方面地相互倚賴以及由於依 

各該相關公司法規而在部分情況存有極不同之形成可能 

性 ，監察會之全部影響力究竟達到何等地步，無從籠統 

地定之。相較於其他受共同決定法所涵括之公司形態， 

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會在法律上具有最大之影響力。這 

使得吾人有理由在審査監察會中之受雇人由於共同決定 

而生之影響力時先自股份有限公司開始。

aa)儘管受雇人與股權人在監察會中各有同數之成 

員 ，但監察會中並不存在前述意義下之衡平。雖然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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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淡定法第二十九條與第三十一條可以看出，於所有監 

察會選舉中，受雇人與股權人首先應取得一至少部份一 

協議。唯在發生爭議時，推出監察會主席並因此得以利 

用其所有之第二票表決權（共同決定法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 、第三十一條第四項）之一方能有決定性之影響力。 

依據共同決定法第二十七條關於選舉監察會主席所定之 

程 序 ，只要股權人方之監察會成員使用法律所賦予之可 

能性以貫徹其意思，此一優勢即歸之。法律所賦予股權 

人方之優勢在公司法上之形成可能性範圍內縱然無從予 

以強化，但卻可以確保之。此 外 ，諸關於受雇人方在監 

察會之組成（共同決定法第七條第二項、第十五條第二 

項）與關於監察會成員中股權人方（共同決定法第八條 

結合股份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以下）與受雇人方（共同決 

定法第九條以下）之監察會成員之選舉之條文在趨勢上 

( tendenziell) 均有利於較封閉之表決行為，因此使股權 

人方在監察會中有較強之貫徹可能性。

bb)同樣之結論亦適用於關係事業中共同決定，此種 

共同決定對於受共同決定法所涵括之事業或許具有特別 

之意義；依據估計，受共同決定之事業中超過一半以上 

係屬關係事業之事業（Konzemuntemehmen) * Kappler教 

授之鑑定報告甚至認為超過百分之七十。在此受雇人方 

之影響力依其份量主要係限於在控制事業中 （ in dem 

herrschendea Untemehmen ) 之 — 不 夠 衡 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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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paritatisch)—共 fT|I決 定 ；如事業上之決定屮受關 

係事業高屑（Konzernspitze)所作成者愈多，則在附屬事 

業 （ abMngige Unternchmen)中之共同決定之效力範圍 

即 愈 為 狹 窄 。因受雇人方在關係事業屮有雙重之共同決 

定權而將導致共同決定之「增 強 」（Potenzierung)，此由 

規範性之規定中並無從看出。

關係事業共同決定削弱了在附屬事業中之共同決定 

之 重 要 性 。此 一 情 事 於 經 由 締 約 而 生 之 關 係 事 業  

(Vertragskonzern) 中係來自母公司（Konzernmutter) 之

董事會就附屬事榮之領導上擁有指示權一點。至於事實 

上存在之關係事業（faktischer Klonzern) ，關係事業之意 

思固然可能受在附屬榮中之兵同決定而較不易貫徹； 

唯 在 法 律 上 ，關係事業之領導階層於必要時亦得藉助於 

附屬事業之監察會主席之第二票表決權以貫徹關係事業 

之 意 思 。

經由在控制事業以及附屬事業中之共•同決定權，受 

雇人在關係事業中之影釋力不至於被強化至衡平的地 

步 。雖然就此而論有「梯狀瀑布效應」之主張存在，亦 

即認為由於關係事業高層就涉及附屬事業之決定係經由 

關係事業之所有受灌人在關係事業高層之監察會中之代 

表以及經由附屬事業之所有受雇人在其監察會中之代表 

而被共同決定。依斯種看法，此將在一方面構成危險’ 

即控制事業之監察會得促使其代表機關在選舉附屬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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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權人方監察會成員時顧及受雇人方之願望並從而確 

保此方在監察會中之多數；另一方面值得憂慮的是，受 

雇人對於控制事業之代表機關之影響將與該法之目標相 

左而在附屬事業之股權人大會中亦發生作用。唯衡諸共 

同決定法之法律規定，此二假設已因如下情事而不值採 

信 ：股權人在關係事業高層之監察會中以及在附屬事業 

之監察會中基於共同決定法所賦予而有之略微優勢終究 

能夠貫徹其意思。此 外 ，股權人方亦能在關係事業高層 

之監察會中依股份法第一百十一條第四項第二句為同意 

之保留以確保其意思在附屬事業之股權人大會中得被貫 

徹 。因 之 ，在此種法律狀態下，為阻止關係事業中之共 

同決定發生增強情事是否還需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二條之 

規 定 ，在此可不予以討論。縱使吾人對於關係事業中之 

共同決定不考慮此一就其所涵括之諸情況而言係明顯地 

排除增強情事之條文，股權人方仍然占有略微優勢。

b)如再考慮及依企業組織法所定之共同決定時，結果 

亦無兩樣。企業組織法雖然賦予企業參決會諸得按前述 

意義稱呼之衡平的共同決定權；唯受雇人之此一影響力 

既不因共同決定法而發生亦不因之而變更。鑒於監察會 

中之股權人方稍占優勢，吾人僅在監察會之組成受到變 

更一點結合依企業組織法而存在之共同決定權後將導致 

受雇人方份量之提升時始能謂有衡平的或過度衡平的共 

同決定存在。唯本案情形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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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人與科隆鑑定報告認為事業内之共 N 決定與企 

業上共同決定二者並存會造成共间決定權之「累 積 」，此 

一見解之+肋提首先為監察符與企槊參決會應就同-•事務 

為 決 定 。就 此 而 論 ，重勁情事僅在股份法第一百十 -條 

第 四 項 第 二 句 所 稱 之 需 經 同 意 之 業 務  

(Zustimmungsgcschafte) 上始能 產 生 ，此等業務同時亦 

係企業參決會為井同決定之標的。山於依…般 看 法 ，需 

經監察會同意之保留僅在具有特殊茧要性之業務上始為 

合 法 ，.R 企業參決會之共同決定權通常並非針對事業之 

原 則 性 決 定 ，而係主要針對在適當地顧及受雇人於社铃 

上與經濟上之利益之意義下是類決定應如何形成之細節 

( vgl. Th. Raiser, Mitbestimmung im Betrieb und im 

Unternehmen, in: Festschrift ftir Konrad Duden zum 70. 

Geburtstag, I977, S. 423 〔 bes. S, 428 ff.〕），故此等情形本 

來為數即為有限。然而事榮內共同決定與企業上共同決 

定二者發屯交集之衍形至少在企榮 變 更 （企業組織法第 

一 百 十 一 條 ） 之 情 形 ，其 結 果 為 利 益 彌 補  

( Interessenausgleich) 或提出社會計劃 （ Aufstellung des 

Sozialplans) (企業組織法第一百十二條）時 ，不能予以 

排 除 =

縱使依此在個案中監察會與企業參決會之權責可能 

在 相 同 事 務 上 發 生 衝 突 ，但仍無法謂共同決定之潛能 

(Mitbestimmungspotenzial) 產生累積意義下之強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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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情形，受雇人之共同決定係在具有不同功能之機關 

中與不同程序中獲得執行；於監察會內無法得到協議時， 

由主席之第二票決定之，至於代表機關與企業參決會無 

法得到協議時，則由仲裁處（Einigungsstelle)，急迫時由 

立場獨立之主席，決定之（企業組織法第七十六條），附 

帶一言者，主席之此一票並不能被歸入受雇人方。吾人 

無法看出，如在監察會中有略微不夠衡平的共同決定， 

在企業參決會中有過度衡平的共同決定，則基於何等理 

由在此二機關中對於相同利益（Belange) 之追求將會增 

加受雇人方之份量。蓋此等狀況並不能使受雇人之共同 

決定提升至超出各該共同決定本身之形式所造成之程 

度 ：受雇人方對於最終結果所有之影響仍無改變。只要 

此係衡平的影響，則其係基於企業組織法而來，該法在 

此不予裁判之。

於此等情勢下不能認為共同決定權有累積之情形； 

就此而言，以下結論即為足夠：共同決定法並未引進衡 

平的或甚至過度衡平的共同決定。

c)訴願人認為立法者假藉不夠衡平的規定去追求或意 

圖製造一特別在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一條之情形一在實質 

上衡平的或甚至過度衡平的規定，唯由此一基本假設並 

未能得出其他結論。吾人無法看出，諸被指摘之規範性 

規定所具有對於憲法審査在原則上攸關重要之客觀內涵 

與其實際作用二者係在如是意義下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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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共同決定法在實際上引進衡平的共同決定之說法 

首先並不能以股權人方在監察會中之多數地位並未獲得 

確保一點來加以論證。監察會主席或股權人方代表之個 

別成員缺席之情事不可認係常態。即使有缺席，亦可以 

委託投票之方式（Stimmbotschaft) 彌補之（股份法第一 

百零八條第三項）。受雇人方-在所有成員均出席時-固 

然終究可能結合少數股權人成員而貫徹其選舉出其所願 

望之監察會主席之決定，唯由此尚不能得出有衡平的共 

同決定存在之結論。

此等結論亦不能以受雇人方經常結成一氣，股權人 

方則代表不同之利益而得出。蓋監察會中之受雇人並非 

由同質性代表所組成。固然，吾人必須考慮及一致性之 

表決行為，甚至可以期待經常（typischerweise) 會有結 

黨行 為 （FraktionsbUdung) 發 生 。唯事業所屬勞工、職 

員 （共同決定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與有督導權之職 

員 （共同決定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二款）往往會口徑一致 

地作出表決，此一論點鑒於此一團體內存有明顯的利益 

差 異 ，正如事業所屬之受雇人代表與工會代表間經常難 

有一致立場一般，難以成立（共同決定法第七條第二項）。 

另一方面，股權人方通常不會口徑一致地行動之說法亦 

欠缺根據：法律規定並未顧慮及股權人方之少數（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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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法第八條p-結合股份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以下），即係 

反對此種說法之證明。就監察會中因此產生結黨行為一 

點而論，吾人不能認為僅受雇人方始有此可能性。

bb)此 外 *認為在實質上已生衡平的共同決定之說法 

亦不能以監察會主席之第二票表決權因法律強制協議而 

實為無用一點來支持。固然，共同決定法旨在合作；該 

法試圖使忠誠的合作成為可能，並促使-但無法確定果 

真如此一事業中實際上有合作發生。唯如該法基於此一 

理由而定出於無法協議時股權人方之優勢即獲得確保之 

規定時，則該法即未使此方受到為協議之強制：依訴願 

人之見解將引發此等強制之對抗的風險並不繫諸股權人 

方在監察會中之優勢大小；任何形式之共同決定均須容 

忍股權人代表與受雇人一致表決之情形。因 此 ，訴願人 

所認為存在之協議強制不能被算入共同決定法為發生衝 

突時所規定之解決方法中。唯如該法賦予股權人方之權 

利因為其他理由而無從被行使，且股權人方因而不利用 

其受法律保障之優勢，則此並不能意味共同決定法在實

12譯註：共同決定法第八條

第一項股權人之監察會成員由該依法律、章程、公司契約或規章所 

定有權選舉監察會成員之機關以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章程'公 

司契約或規章之規定聘任之。

第二項股份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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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並未予其優勢。

於 雙 方 合 作 時 ，情 形 亦 無 不 同 ：尚然受雇人方在此 

對於將作之決定蠃得影響力。唯此方因為股權人方之優 

勢 ，在發生衝突時較後者吏為仰賴協議之成立。闶 此 ， 

即在該法所追求之合作之範間內，受雇人方亦不能如股 

權人方般以相同之份量貫徹其想法，從而就此亦無衡平 

的共同決定之付言。

CC)於 此 情 勢 ，欠缺足夠之理由使訴願人所提出一所 

假 設 -在 監 察 會 屮 之 衡 平 被 「穿 透 」說法得以適用到代 

表 機 關 上 。受 ®人在監察會中就董事會成員之選舉之所 

以 取 得 影 響 力 ，是由於法律規定所使然’而 非 -如 同 訴  

願人所假設者 -此一影響力導致董事會中有衡平的組  

成 。此一說法充其量僅在監察會中存有衡平之前提時始 

可以說得通，唯如前所述，此一前提並不正確 *

dd)因 此 ，共同決定法在實質上亦未造成衡平的或過 

度衡平的共同決定。固 然 ，吾人不能排除事業中之受歷 

人於個案中对能取得更為廣泛、接 近 「衡平」的影鞞力。 

唯如此種影響力係植雄於受雇人在監察會中得到部份股 

權人之支持一點上時，則法律規定並不至於成為衡平的 

規 定 。如影響力係植丛於股權人並未利用法律所賦之優 

勢時，則此影鞞力不能被歸入法定規範 （ der rechtlichen 

Normierung)内 ；亦即此影響力不因而成立。從 而 ，斯 

種 事 實 （Tatbestande) 並不能作為本院審查之基礎，審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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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的僅係受指摘且被提出審査之共同決定法條文。

2.a)共同決定法按前述法律內涵在未來將如何發生影 

響 ，逝不確定。任何預斷之基本特徵（Grundtatbestand) 

於此呈現出來：預斷所涉及之諸關聯愈是廣泛與複雜， 

預斷即具有愈大之不確定性。於共同決定之情形*屬於 

會造成此一不確定性之因素者特別包括在個別事業中足 

以形成合作之條件。雖然此等條件攸關重要，法律僅能 

在制度上促使其成為可能，卻無從創造之：如雙方堅持 

其忠實合作之意願時，則受雇人之共同決定所能影響者 

將不同於在事業中彼此有相互猜忌以至敵對之情形。事 

業之外是否亦有為事業及國民經濟整體之利益而肯認現 

有形態之共同決定之意願存在，此點亦可能具有重要性。 

不確定因素可以上至總體經濟之未來條件，法律在此等 

條件下施展其規範力：法律所規定之擴大的共同決定在 

前提變更之情形下，例如資源缺乏、新技術、成長率減 

少或甚至降低、國際間或超國家間（supranational) 之糾 

葛關係以及社會價值觀變遷等，將如何發生影響，此非 

今曰所得預見。因此，正確之看法為：關於擴大的共同 

決定所作之種種預斷都不可能為確切之整體預斷(Mertem, 

t)ber politische Argumente in 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n 

Diskussion der paritatischen Mitbestimmung, RdA 1975» S. 
8 9〔9 4 f,〕）。

立法者採取不同於訴願人之立場而認為其制定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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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追求之作用在實際上確能發生，並認為此等作用不至 

於對於吊業之運作能力與整體經濟造成+利後果。本院 

只W在立法者無從滿足依憲法0〇n Verfassungs wegen ) 

對 其 預 斷 所 作 之 要 求 時 始 得 作 出 不 同 之 評 價  

( Einschatzung )。唯本案情形並非如此。

b)法律在不確定之未來將發生何等影響固有其不確定 

性 ，唯立法者制定法律之權限並+因而受到排除，縱使 

該法所涉及之範圍相當廣泛。反 之 ，僅不確定性本身尚 

不足以構成立法者免於由本院進行控制之預斷空間。預 

斷往往包含或然性判斷在内，此種判斷之基礎得以並且 

必須加以證明（ausgewiesen) ;諸此强礎並不能豁免於判 

斷 。 就 細 節 論 ， 立 法 者 之 評 價 特 櫂  

( EinscMzungsprSrogative) 繫諸不同種類之因索，特別 

是所涉及之事物領域（Sachbereich) 、形成足夠確切之判 

斷之可能性以及將受到取捨（aufdemSpielestehende) 之 

法益所具之重要性。據 此 ，本院過去在判斷立法者之預 

斷 時 ，其裁判一雖然係就其他問題而為者 -均係以加以 

區 分 之 標 準 為 莊 礎 ，此 等 標 準 自 表 徵 控 制  

( Evidenzkontrolle) (etwa BVerfGE 36，1 〔 17〕一基本條 

約 案 ；37, 1 〔2 0〕—穩定基金案：40, 1 9 6〔223〕一貨物 

運送法案）、可支持性審查（Vertretbarkeitskontrolle) (例 

如 BVerfGE 25, 1 〔 12 f.，17〕—磨 坊 法 案 ；30, 2 5 0 〔 26 3〕 

—擔 保 法 （Absicherungsgesetz) 案 ；39，2 1 0 〔 22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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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坊結構法）以:i i強烈内容密杏 （ intensivierte inhaltliche 

Kontrolle) (例如 BVcrfGE 7, 3 7 7〔 415〕 ..藥R 案 ；11，30 

〔4 5〕- 保險腎師案；17, 26 9〔 2 %  ff.〕一藥物管理法案； 

39, I 〔46, 51 ff.] - 刑 法 第 百 十 八 條 案 ：45, 1 8 7〔 238〕 

-無期徒刑案

山此就本案問題得出如卜結論：

共同決定法對經濟秩序領域造成茧要之改變。該法 

與其他種類之經濟管制法律之區別在於其内容極為廣 

泛 ，唯與後者相同之處則在其亦渉及較諸其他具有比較 

持久之事實（Tatbesmnde ) 受到更為劇烈之變動之事實。 

該法規範複雜而又難以透視之諸關聯之一部份；此等關 

聯繫諸並不限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發展而無從以可靠 

之方式予以估算之因素。

無 論 如 何 ，於此種情勢下不能要求法律之影響必須 

足夠或然地或甚至非常確定地可加以透視，尤其是在諸 

如生命或人之内由等法益並未付諸取捨下。本院是否僅 

得作明顯性審杳，此點毋庸予以決定。蓋立法者之預斷 

係屬可支持的（vertfetbar) 此一標準要求立法者對可以 

取得之資料以合乎事理與可支持的判斷為依歸。立法者 

必須窮盡其可得到之認知來源，俾能儘量可靠地估算其 

規範之預定影響，並避免牴觸憲法規定。因 此 ，所涉及 

者毋寧為程序上之要求。唯如此等要求已被滿足，則諸 

要求即係履行了內容上可支持之前提；就此而言 > 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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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構成了本院在審查時所須留意之立法者估算特權。

C )立法者苒先應以可以取得之資料為依歸。欲探討-- 

部法律之影鞞如何，最確切之方式即是藉助於在國內外 

施行相類似規範之經驗。國外經驗在立法當時無從援引。 

於國內則在冶礦工業哲超過二十年之衡平的共同決定與 

依一九五二年企業組織法所施行之共同決定。此等經驗 

在共同決定報告中受到廣泛地重視（BT D m c k s . VI/334, S. 

9 f., 29 ff.)。莊於冶礦工業特有之結構並鐾於此等經驗僅 

涵括為數有限之事業，此等經驗在何等程度上可使將結 

論推演至共同決定法可得預見之影響上之作法成為合 

理 ，容 有 疑 問 。唯共同決定委員會在調査時終究因為鋼 

鐵工業與其他工業部門問有頗多可比較之處，故優先留 

意 之 （a. a. 0.，S . 3 0 )。無論如何，於冶礦工業所得之經 

驗並不反對作出正面之預斷。特別是在此部門實施衡平 

的共同決定並不會導致事業無法運作。無 論 如 何 ，共同 

決定法既規定主席擁有第二票而使股櫂人方通常在監察 

會中甚至略具優勢，則認為其規定不至於使受涵括之事 

業無法運作之假設似亦可支持（vgl. auch BVerfGE 35, 79 

〔142 f.〕一高等學校判決案）。

除 此 之 外 ，兵同決定委員會在其報告中亦自政治、 

經濟與法律觀點並在顧及廣泛之政治與專業性討論下詳 

細調丧實質性共同決定之整體問題；委員會深知其對於 

個別因素所知有限（vgl. namentlich a. a. 0.，S. 1 7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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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本於此一基礎所獲致之建議係上張引進窗質性共同決 

定 ：諸建議與後來成為法律之規定雖非令部地，但舉竟 

在茧要項R 上 一 致 （a. a. 0,，S. %  ff.)。

S 後 ，政府草案之預定影释曾受到阈會立法程序之 

廣泛聽證所討論（Deutscher Bundestag, 7. W p ., StcnProt. 

dcr 51., 52., 55., und 62. Sit/ung des Ausschusses fur Arbeit 

und Sozialordnung) 。趣於此一聽證所得出之印象，政府 

草案乃按照成為法律之版本而受到修正。

整 體 言 之 ，立法者係以現時之經驗與看法為依歸。 

立法者本於此一基礎而決定採取共同決定法作為解決之 

方 ，其與此相結合、對於法律之影料所作之判斷即應視 

為 可 支 持 ，縱使此一判斷在以後部份地或全部地被證實 

為 錯 誤 ，以致立法者有義務加以修 TH時 （BVcrfGE 25, 1 

( 13 ) i Beschlufi vom 8. August 1978 — 2 BvL 8/77 —unter 

B  II 2 c13〔 E u G Z R  1978, S. 5 64〕）◊ 本院不能自發展之另 

一進程出發以審査諸受指摘之共同決定法條文在以此種 

進程為基礎下是否在憲法上有可議之處。於 H 前 時 點 ， 

吾人僅能就諸此規定在以立法者之可支持的預斷為掂礎 

下是否與基本法相符提出問題。在技術上改善共同決定 

法 、將尚未解答之問題予以規範以及避免可能產生之摩 

擦 等 ，凡此事項均應由立法者為之。

原註：BVerfGE 49, 8 9〔13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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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憲法審查之標準係諸在擴大的共同決定被引進時界 

定遵法框架條件（Rahmenbedingungen) 與立法者之形成 

自山之個別貼本權。吾人如不慮及此等基本權之保護領 

域與其他基本權問之重複、補充與關聯情书 *如不顧及 

承擔丛本法之諸原則，即無從對此等個別越本權予以解 

釋 。訴願人與科隆鑑定報告此外將「經濟憲法之制度性 

關聯」與 「基本權之保護關聯及秩序關聯」列為其作憲 

法評價之基礎，此在基本法中並無依據可尋。另一方面 * 

藉助於具體之個別基本權以審査諸受指摘之丼同決定法 

條 文 ，不同於特別是德國工會聯盟與 Z w d g e r t教授之鑑 

定報告所認為者，此種作法並不因战本法褪於歷史發展 

a 經認為擴大的共同決定為合憲而即變得多餘。

1.在其第一章中主要限於古典的基本權之基本法並 

不對特定經濟秩序予以直接之確定及擔保。不同於威瑪 

遨 法 （第一百五十一條以下）之 作 法 ，基本法亦不對經 

濟也活之形成規範出具體之憲法原則。基本法毋寧將其 

秩序交由立法者處理，後者就此應在基本法所劃定之界 

限 内 自 由 決 定 而 毋 需 較 其 所 有 一 般 之 民 主 正 當 性  

( Legitimation) 更廣之正當性始得為之。由於此等立法 

者之形成任務如同基本權之擔保均靥於民主憲法之建設 

性 要 素 （konstituierende Elemente) ，故對其亦無從透過基 

本 權 之 解 釋 （Grundrcchtsinterpretation ) 予以較諸個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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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所要求者更多之限制。.於此，諸個別基本權具有如 

同在其他關聯上之重要性：諸個別基本權依其歷史與內 

容主要係個人權利、人權與公民權，此等權利係以保護 

人之自由中具體且特別受到危害之領域為其標的。基本 

權作為客觀原則之功能乃在於原則性地強化其適用力 

(Geltungskraft) ( BVerfGE 7, 198〔 205〕一呂特案），唯 

此功能之根源則在此等主要意義（比較-例如一關於所 

有 權 ， BVerfGE 24, 3 6 7〔389〕_ 漢堡堤防秩序法案）。 

因 此 ，此功能並不能自真正之核心脫離而獨立成為諸客 

觀規範之全部結構（GefUge) ，以致在此結構中基本權之 

原始與尚存之意義盡行退卻。由此論點所產生之不可終 

止 的 （ unaufhebbar ) 關 聯 對 於 規 律 經 濟  

(wirtsch通sordnende ) 之法律是否合憲之問題具有重要 

之意義：就基本權觀點而論，此一問題主要係關乎維護 

個別國民所有而為立法者在規律經濟時亦應尊重之自 

由 &此一問題並非關乎透過獨立並高於基本權內涵之客 

觀 化 （Objektivierungen) 所產生之「經濟憲法之制度性 

關聯」或關乎保障多於其基本法上要素（ grimdgeseteliche 

Elemente) 之 「基本權之保護關聯及秩序關聯」。

本院曾諝基本法在經濟政策上採取中立態度，即係 

符合此結論；立法者得追求其認為合於事理之經濟政策， 

只要其在追求時注意及基本法，特別是基本權(BVerfGE 4, 

7 〔 17 f.〕—投資補助法案）。換言之，立法者有廣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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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G 由 Cvgl. etwa BVerfGE 7, 3 7 7 〔4 0 0 〕一藥局案；2 5, 

1 〔 19 f.〕一磨坊法案；30, 2 9 2 〔317, 3 1 9 〕一石油儲備 

案 在 這 裡 出 現 憲 法 秩 序 之 相 對 開 放 性 ，此+ -闶索係為 

-方面顧到以特別之程度表徵經濟免活之歷史變遷及另 

一方而不使崽法之規範性力M被犧牲所必需》唯顧及立 

法者之形成向由一點並不能導致遙法在任何變遷中均極 

欲保障者受到減縮，特別是不能導致在個別基本權屮所 

保障之個人自由受到減縮，依基本法之規劃，無此自由， 

即不可能有合乎人性尊嚴之生活。因 此 ，本院之任務係 

在 於 調 和 （vereinen) 應保留給立法者之形成經濟及社會 

政策之原則性自由與個別公民有權請求立法者給予之自 

由 保 護 （Freiheitsschutz ) 二 者 （BVerfGE 7, 3 7 7〔 400〕）。

2.如諸訴願人為作出憲法評價而於個別基本櫂以外 

另行提出之標準因此即告出局，則同一結論亦適用於共 

同決定迄至基本法施行以前之歷史發展所具有之意義： 

此一發展就個別基本權之歷史解釋範圍內而言具有重要 

性 ；至於使共同決定法與基本權是否相符合之進一步審 

查成為多餘之獨立觀點，此一發展則不具備。

III.

共同決定法並不因為諸被指摘之條文而侵害到股權 

人或事業受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條第一項所保障之基本權。

1-該 法 並 未 違 反 有 權 保 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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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就歷史與其今日之意義而論，所有權保障係基本 

的基本權 （ elementares Grundrecht) ，此權利與個人自由 

間存有密切之關係。所有權保障在基本權之整體結構中 

具有確保基本權人於財產法領域內之自由空間，並由此 

使其得以自我負責地（eigenverantwortlich) 形成其生活 

之任務 （ BVerfGE 24, 3 6 7〔389〕_ 漢堡堤防秩序法案： 

31, 2 2 9〔239〕一著作權案）：憲法對私有所有權作為法 

律措施（Rechtseinrichtung) 之保障係有助於此一任務之 

履 行 （ BVerfGE 24, 3 6 7〔 389〕）。

憲法所保護之所有權在其法律內涵上之特徵其一在 

於私利性，亦即歸靥於一個權利人 （ BVerfGE 42, 263 
〔294〕_ 畸形兒案），所有權在其手中作為私人創意之 

基礎並「有利 」 （ von Nutzen) 於自我負責之私人利益， 

其二則在於該與此種利用（Nutzung) 並不一直可以清楚 

區分之基本的所有權標的物處分權限 （ BVerfGE 31，229 

〔240〕； 37, 13 2〔 140〕—住屋解約保護法案；幻，加3 

〔294〕）。所有權之利用應同時有利於公共福祉（ WoW der 
Allgemeinheit) (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句）。

所有權保障之保護所及之具體範圍產生自關於所有 

權之內容與限制方面之規定，此等規定依基本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句係立法者之職掌。立法者並非完全自由： 

他必須以公共福祉為依歸，公共福祉不僅為限制所有權 

之根據，同時亦係限制所有權之界限 （ BVerfGE 2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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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丨8 〕 •下薩克森堤防法案）。社會聯帶（Sozialbindung) 

之 • 法 UulSssig) 範園同時必須由所冇權本身加以確定 

之 （BVerfGE 31，2 2 9〔240〕）。雄本法第十H 條第一項第 

'句 之 存 續 保 隙（Bestandsgarantie) 、基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句之規範委託（Regelungsauftrag) 與基本法第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之 所 有 權 之 社 # 義 務 性  

( Sozialpflichtigkdt) 厂者在此興有無法分開之關聯。其 

中任何一者均不得被過度地減縮；對三者毋寧均須合乎 

比例地予以彌補之。鑒於所有權保障之基本思想與保護 

S 的 ，本院歷來之裁判作出如下區分：

只 要 是 涉 及 所 有 權 作 為 保 障 個 人 由 之 要 素 之 功  

能 ，所有權即享有受特別塑造之保護(vgl. BVerfGE 14, 288 

〔293 f.〕： 42, 6 4 〔 7 7〕； 42, 2 6 3 〔 293, 294 f.〕）。讓與 

所有權之禁止，也就是對於在所有權秩序中之行為自山 

之根本成分所作之限制，必須通過特別嚴格之標準（vgl. 

BVerfGE 21，87〔 90 f.〕： 21，306〔 310 f.〕； 26, 215〔 222〕）， 

以及朽己之努力（Leistung) 被承認為是對於所有櫂人之 

地位之特別的保護理由（BVerfGE 1，264 〔 277 f.〕； 4, 219 

[242 f. ] ； 14, 288[ 293 f. ] ； 22, 241 [ 253 ] ； 24, 220[ 226 ] ； 

31，22 9 〔 240 f.〕）等 ，均係與此具有關聯者。

反 之 ，當所有權客體愈具有社會關連與社會功能時， 

立法者對內容與界限方面作規定之權限即愈為廣泛（vgl. 

BVerfGE 21，7 3 〔8 3〕； 31,229〔242〕； 36,281〔29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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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140〕； 42, 2 6 3〔294〕）。於此成為標準者為表現在 

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觀點：在此情形，利用與處分 

並不僅停留在所有權人之領域內*而是會觸及其他倚賴 

所有權客體之利用之權利主體（ Rechtsgenossen )之利益。 

在 此 前 提 下 ，基 本 法 要 求 利 用 應 以 公 共 福 利  

(Gemeinwohl) 為依歸，此種要求係包括要求顧及到必 

須利用所有權客體以確保其自由及自我負責地形成其生 

活之非所有權人（vgl. BVerfGE 37, 132 〔 140〕）。唯即使 

所有權就此而論可以受到較諸其在人之功能上（ in seiner 

personalen Funktion) 更為廣泛之限制 > 基本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一句之存續保障無論如何都還是要求保有所有 

權之歸屬關係（ZuordmingsverhSltnis) 與實質（Substanz) 
( BVerfGE 42, 2 6 3〔 295〕； vgl. auch BVerfGE 24, 367 

〔389〕）。

所有權拘束（Eigentumsbindungen) —■直必須合丰比 

例 （verhaltnismaBig) ，即係符合諸此原則 （ BVerfGE 8, 71 

〔80〕m. w. N.;本院一貫見解）。法定所有權拘束必須 

自被規範之事物領域而言確有必要*且不能逾越該規定 

所欲達成之保護目的（BVerfGE 21, 73〔 86〕）。就此而言， 

於所有權人領域內所有權之利用與處分愈多，則立法者 

所受之限制即愈多，蓋在此領域外'可使「合乎比例的」 

所有權拘束成為合理之目的難以發現之故。因此，整體 

而 言 ，立法者之形成領域在所有權有社會關連與社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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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時衡諸H:社會聯帶係相當廣泛（vgl. BVerfGE 8, 7 i 

〔8〇〕）；如此等前提並未或僅在有限之範圍內存在，則 

立法者之形成領域即變為狹窄（ BVerfGE 42, 263〔 294〕）。

b)受基本法第十四條保護者亦包括股份所有權與市 

楽承擔人之所有權。依前述標準，後一所冇櫂因諸被指 

摘之共同決定法條文而受之限制係內容與限制方面之規 

定 ，立法者對此依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句有權為 

之 。

股份所有權於較人之事業 （ griissere Unternehmen) 

所有之社會聯帶，其合法之範圍多大*股份所有權所有 

之 特 性 對 此 具 有 茧 要 性 。股份所有權就其會員法 

(mitgliedschaftsrechtlich) 與財産法上之要素而論乃係受 

公司法（gescllschaftrechtlich) 傳 達 （vermittelt) 之所有 

權 （vgl. BVerfGE 14, 2 6 3〔276〕一野外磨坊案；25, 371 

〔4〇7 〕 - 萊 茵 鋼 鐵 案 ）：除 社 會 秩 序 法  

(Sozialordnungsrccht) (BVerfGE25, 3 7 1〔407〕）夕卜，公

司法亦決定及限制股權人之權利；財產法依公司法係經 

由會員法而被「傳達」；所有人通常不能直接利用其所有 

權 ，亦不能行使與所有權相結合之處分權限，而必須將 

其利用限制於財產價值（Vermeigenswert) 上 ，其所有之 

處分權限一轉讓及設定負擔除外-僅得間接透過公司之 

機關為之。不同於在物之所有權（Sacheigentum) 時使用 

所有權之自由、關於使用之決定與使用之作用如何歸屬

- 426 -



(Zwechmmg) 等問題均集於所有權人一身，此一糾葛 

(Konnexitat) 於股份所有權上則大幅解消。

依據個別之公司形式（Gesellschaftsformen) 與基於 

主導公司法之多數原則*各股權所有人之實際權限間可 

以有極大之差異：諸權限自一人公司之股東兼業務執行 

人 （Gesellschafter-GeschSftsfUhrer) 有權單獨決定、大股 

權人一特別是在控制關係事業之公司內一有決定性影 

響 ，以至非獨立之子公司之股權人有在實務上無關緊要 

之 權 限 - 此 時 股 權 人 所 有 之 會 員 權 利  

( MitgliedSchaftsrecht ) 不 過 在 傳 達 財 產 權 利  

(Vermdgensrecht) 而 已 （vgl. BVerfGE 14, 2 6 3〔283〕）。 

此外，該在股份法上強行適用之他人處理原則（ Grundsatz 

der Fremdorganschaft) 亦具有重要性：股權人自我負責 

地利用其得以處置之資本，此一權限已移轉至代表與領 

導機關（Vertretungs-undLeitungsorgan) 上 （比較股份法 

第七十六條第一項），後者則受委託去維護不必然羼於股 

權人之利益。

同樣地，公司法將諸與股份所有權結合之權限予以 

「傳達」之作法在一些由共同決定法所涵括之公司形式 

上亦可能較不明顯。吾人所無法忽視者特別是在由少數 

股 東 （Gesel丨schafter) 所組成之有限公司中其股東迄至目 

前為止較諸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在實際上更能直接行使 

其會員法上之權限：有限公司之股東相較於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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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股東擁有例如自行聘任與解任業務執行人、於公司 

契 約 （Gesellsdiaftsvertrag) 中規定一名或數名股東為業 

務執行人或賦予個別股東聘任業務執行人之特別權利。 

唯此並不因而即使得吾人對於股份所有櫂在此等公司形 

式上所有之特性作出在原則上相異之判斷。蓋縱使在此 

等情形，股份所奋權人在會M法上之權限於法律上仍係 

經山股權人大會以公司機關之地位所傳達而來，所哲權 

之利用與就此利用負責二者則以對於資合公司說來典型 

之方式分道揚鑣。

如股份所有櫂之此等特色已受顧及，則於受共同決 

定法所涵括之事業之情_形，對股份所有權加以界定之作 

法係在憲法所允許之社會聯帶界限內。

aa)-共同決定法第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及 

第三十…條規定涉及股權人在公司法上對於監察會之組 

成所具有之影響力與經由監察會對於事業領導之選舉或 

解任及於事業領導之控制所具有之影響力。因 之 ，諸 

此條文主耍係對股權人之直接處分權限發生影释，充其 

量其次才是對股權之財產價值。於一些受涵括之公司形 

式 ，特別是於有限公司，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一條此外亦 

導致將代表機關成員之聘任或解任權山股櫂人大會移轉 

至監察會。不同於訴願人與科隆鑑定報告之看法，本院 

認為此等作用並非對於股份所有權所作之結構性或實質 

性變更，此種變更縱使有之，反正亦僅在股權之會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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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始應加以考慮。

如訴願人與科隆鑑定報告認為股份所^權受憲法保 

護 之 實 質 主 要 係 在 於 其 所 有 之 法 律 上 功 能  (objektivrcchtlichc Funktionen) ’ 諸此功能依;H:見解係誇 

措現代經濟事業之營運所必需之资本之前提，亦是資合 

公 司之分化的（differenz丨ert ) 私法組織之前提，諸此功 

能 對 於 植 基 於 權 力 、機 會 、風 險 及 統 治 之 分 散  

(Dezentrierung) 與分配之經濟秩序具有極大策要性，則 

彼等均忽略前述（I I)個人之自由權與客觀之保障二者間 

之 關 聯 。雖然股份所旮權之諸此功能受到憲法保護；唯 

此種保護不能自個別股權所受之保護脫離而與之相獨 

立 ：相對於所有權保障作為人權之主要意義，此種保護 

於广彳由權需要所有櫂此一法律措施以使個人得以自我負 

責 地 、 治地及為私利 H 標共同參與經濟秩序之建設與 

形成之範圍內具有輔助性質（akzessorisch) 。從而股權之 

保護即占有重要地位，斯亦構成並規定對於受公司法傳 

達之所有權之功能之保護。這排除將受憲法保護之股份 

所有權之實質認為係存在於超乎個別之股權之保護之功 

能上之觀點。

據此得被考慮之具體事實，其不僅包含對股權之數 

量上限制同時亦能在質量上予以改變者，僅有如下二個 

可 能 性 ：監察會中之多數股權人代表在一小部份股權人 

代表與受雇人代表立場一致時可能屈居劣勢，此;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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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份受涵括之公司形式中代表機關之成員之聘任與解 

任並非由股權人大會行之，此 其 二 。此二者並不會導出 

在質_最上對股份所有權如是予以改變以致可能產生如下 

問 題 ：此等改變對於憲法上之評價將產生何種結果？

於 前 一 情 形 ，锊員法上之權限將以不符多數所有櫂 

人之意思之方式被行使。唯股份所有櫂在此並無產生根 

本 性 之 改 變 。由 於 公 司 法 之 傳 達 ，故 個 別 櫂 利 人  

( Rechtsinhaber) 始終得以自治地宵徹其意思 -事0 始即 

不屬於股份所有權之結構特徵。處分權一直都能在違反 

居於少數之股權人之意思下被貫徹。此在原則上並不因 

非股權人依共同決定法亦得屬於立場一致之多數而有所 

不 同 。此不以在監察會中有衡平的或接近衡平的參與為 

前 提 * 而是如同一九五二年企業組織法所規定者，在受 

雇人於監察會中有三分之一之參與時即有可能。由此所 

生 之 「他人決定」（Fremdbestimmung) 通常涉及股權人 

之問接處分權。其前提特別為股權人之監察會代表在表 

決時亦站在受雇人代表這一邊。如股權人方基於法律規 

定 擁 有 優 勢 時 ，則僅就一小部份股權人代表與受雇人方 

立場一致時可能失去優勢一點而論，尚不足以言有法律 

上相關之結構性或實質性變化存在；由於共同決定法既 

不除去股份所有權之私利性亦不觸及歸屬關係，此種情 

事益加明顯。

即在將由股權人大會聘任與解任代表機關之成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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忖能性除去…點丨:股份所冇權之货質亦不受到役害。將 

一 _公司機關之權責轉移至另•個機關，此屯本來就難 

以被視為是對股份所有權進行實忾性之變化。加上共 R  

決定法不僅使股權人稍具優勢，此外同時對於在此所涉 

及之公司形式亦使股權人大會得以最高事菜機關之地位 

就業務之執行行使 M 要 影 響 力 （比較一八九二年四月二 

十曰有限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四十六條第六款〔RGfil. 
477〕 一八八九年五月一口營利暨經濟合作社第二十七 

條 〔RGB1. 55〕；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普魯十諸邦普 

通礦業法第一百九十九條以下 〔 GS S. 705〕）。至於監察 

會在有同意保留時拒絕同意（共同決定法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句第二款結合股份法第一百十一條第四項）與 

股權人大會之指示權二者間之關係於個案發生爭議時應 

如何處理，依憲法並毋庸對此表示意見；毫無疑義的是， 

監察會之同意得以股權人大會以四分之三獲致之多數決 

議取代之。

bb)吾人固然因此不能認為股份所有權山於共同決定 

法而有饩量上之變化，唯該法畢竟導致股櫂人之會貝法 

上地位部份地受到廣泛之限制。公司法藉賦予股權人金 

體選舉監察會成员之權利而使其擁有具份量之主宰權 

限 ，此 份 量 ，如 前 所 述 ，在一些公司形式中經由聘任與 

解任代表機關之成員之權責而受到提升。因共同決定法 

故 ，此等權限受到降低，雖 然 並 未 「減半」，蓋股權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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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事業中仍有決定性之影響。反 之 ，如係以立法者冇 

櫂作預斷為立論之基礎（前 述 1 2 ) ，則吾人無法認為股 

份所冇權之財産法上要素將蒙受虽大挺失。共同決定報 

告在冶礦工業領域無法確定共同決定對於獲利原則、事 

業之紅利政策與資本之影釋（a. a. 0. S.，42, 47, 5 5 )，此 

點亦支持由立法者作預斷。於此種情勢下 (，憲法審杳不 

能內如下論點出發：共同決定法係以值得 -提之程度限 

制了股權、股權人之獲利可能性或股權之操控資本功能。

上述之限制係在基本法於其第十四條第 -項第二句 

給予立法者形成之領域之內（前 面 a ) 。蓋就在此攸關重 

耍之會員法上意義而論，通常鮮能看出受共同決定法涉 

及之股權具有人之關連，反 之 ，股權則有範圍廣泛之社 

會關連與意義重耍之社會功能 D

相對於物之所有權，股份所有權具有較低度的人之 

關 連 ，原則上此種關連表現在所有權之使用與對此種使 

用負責二者分道揚鑣上：不同於事業主兼所甸權人，股 

權人以其所有權僅能間接發揮作用：就錯誤決定之經濟 

後果所負之財產法上責任並不牽涉其本人，而是涉及其 

財產領域中有限度之部份。此外會員法與自我負責的生 

活形成問所具關聯之具體範圍亦無法概括地予以確定。 

對於許多股權人而言，股份所有權在典型情形所意味者 

係資本投資重於該與個人相結合之事業性活動之基礎； 

這亦可以從股權之流動性（Liquiditat) 與所有人之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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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丨:清楚地沿出。股份所冇權固然使比較不人之股權人 

有機會對於事業之業務政策行使決定性之影释。唯股份 

所有權之功能就此而論已遠遠超越如 K 任 務 ，即確保基 

本 權 人 （Triiger des Grumircchts) 在 財產權領 域 内 之自由 

空間與山此使其得以自我負責地形成生活。與此偏離之 

非典型關係並不使不同之判斷成為合理。蓋該與以其所 

有權直接作用並承擔責任之事業兼所有權人問之祛本 

差異於此仍然存在。反 之 ，股份所有權之重耍社钤功能 

則明顯地可以逼出。股份所冇權之社會關連 G 表現在其 

通常與為生產工具之所有權人之其他公司中人處在共同 

關 係 （in der Gemeinschaft mit anderen in ciner 

Gesellschaft) —事 上 。特 別 是 ，為利用股份所有權，一 

直需要受雇人之共同參與；所冇權人行使處分權限時能 

同時對後者之生存基礎發生影鞞。處分權限之行使因而 

觸及受雇人之基本權領域。雖然受雇人之站本權不能 - 

如同特別是法蘭克福鑑定報告所認為者 -直接依遥法對 

股權人依基本法第十四條之基本權加以限制，蓋此等基 

本權一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第十二款亦然 -並不包含必須 

引進如共同決定法所定之事業內共同決定之拘束性憲法 

委 託 （verbindlichen Verfassungsauftrag) ° 唯此等基本權 

畢竟凸顯並強化由立法者具體化之股份所冇權之社會性 

聯 帶 ：事業中之共同決定非不重要地影響受屉人特別是 

在行使職業自由基本權上之條件，此一基本權對所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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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階層均甚為重要（BVerfGE 7, 3"77〔叩7, 398 f,〕）。

依共同決定法第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卜九條及 

第三十•條對於股份所哲權所作之限制係符合由此所生 

之社會聯帶。如 前 所 述 ，此等限制僅涵括股權人在會員 

法上之處分權限，且:H:亦在有限之程度內。受到削弱的 

是控制事業領導之權限與控制人事政策決定之櫂限。此 

等櫂利並不單單涉及所有權人與其所有權間之關係一例 

如讓與權限一，其毋寧亦同時顯示出前述之社會關連。 

立 法 者 就 諸 此 限 制 並 不 制 定 傳 統 性 之 千 預 性 法 律  

(Eingriffsgcsetz) 而係選擇組織與程序規定，此•一事實 

並未改變判斷之結論。無 論 如 何 ，就不僅需要在法律與 

組織上歸屬於賣本所有人、同時亦需要事業內部的自由 

領 域 之 歸 屬 ( Zuordnung der untemehmensinternen 

Freiheitssph^ren) 之經濟事業而論，立法者試圖以組織措 

施來實現使社會秩序與所有權秩序相均衡之作法似非不 

恰 當 。

立 法 者 在 以 規 律 社 會 之 方 式 為 組 織 措 施 時 Cbei 

OrganisationsmaBnahmen sozialordnender Art) 對所有權作 

出內容與限制方面之規定，其權限範圍如何，此一問題 

毋庸予以終局之確定。無 論 如 何 ，在下述諸前提均成立 

時 ，立法者即係不逾越被允許的內容與限制方面之規定 

之 界 限 ：受雇人之共同決定並不至於導致違反股權人之 

意思而對在事業所投賣之資本作出決定，股權人並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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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決 定 而 喪 失 在 事 業 中 對 領 導 之 選 出  

(FUhmngsauswahl) 之控制，以及股權人保有最後決定 

權等。如前所述，共同決定法正是如此規定。

ec)對股權所作之限制之強度亦與共同決定法之目的 

處在合適之關係。

依政府草案之理由書，該法將使「股權人與受雇人 

均得以平等權利地與等重地參與事業中之決定程序」 

(BRDrucks. 200/74, S. 16)。該法就通過之版本言並未完 

全實現此一目的。唯該法亦具有如下任務，即經由制度 

性地參與事業之決定以使因受雇人在較大之事業中隸饜 

於他人之領導與組織權力所生之他人決定得被減輕（比 

較共同決定報告，頁五十六以下），並使事業領導之經濟 

正當性以社會正當性補充之（前揭，頁七十六）。這不僅 

是有助於純粹之族群利益（Gruppeninteresse) 而已。受 

制度性之共同決定所追求、要求顧及直接的自身以外之 

其他人利益之合作與整合（Integration) 毋寧亦具有一般 

社會政策上之意義：共同決定特別被視為適於在政治上 

確保市場經濟（共同決定報告，頁六十八以下）。它應在 

此意義下-不論其在具體情形如何被塑造-有助於公共 

福祉。縱使無法排除特別在初期階段會有青黃不接之情 

況發生而使所追东之目的受到阻礙，該法仍不能被視為 

不適於或非必要達成此一目的。

反 之 ，由該法所生對於所有權人之限制則似乎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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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Ri可 以 期 待 。股櫂人無論如何均保有決定性之影響與 

最 後 決 定 權 。如 前 所 述 ，吾人不能認為冇對股權之財產 

價值及其整體經濟上功能產生攸關重要之妨害存在。因 

此 ，自 比 例 性 （VerhahnismaBigkeit) 觀 點 言 ，以共同決 

定法對股權加以限制之作法亦與基本法第十四條相符。

c)承擔受該法所涵括之事業之公司亦不因該法而使 

其依基本法第十四條之基本權受到侵害。

該法並不觸及公司之對外關係；就 此 而 論 ，公司既 

不在利用其所有權時亦不在處分其所有權時受到涉及。 

可考慮者僅為因公司之意思建立程序與內部組織之規定 

變更而生之侵齊。不同於聯邦政府、法蘭克福鑑定報告 

與德國工會聯盟所採取之兑解，本院認為如斯侵窖不能 

S 始 即 予 以 排 除 。蓋組織與程序通常有實質上之作用 

(m ateridle Wirkungen) ，其往往甚至係為此種作用而被 

創 出 。因 此 ，司法裁判從來即認為組織與程序法亦受實 

性 基 本 權 （ materielle Gmndrechte) 之 拘 束 ，前者之形 

成可能違反到後者。無 論 如 何 ，就為事業之承擔人之公 

n i言 ，此種違反似有可能，蓋其組織與意思建立程序均 

係其以私法人之身份得援引之所有權保障之運作前提 

(Funktionsbedingung) (羅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

從 而 ，訴 願 人 I 依基本法第十四條之基本權得在擴 

大的共同決定將導致事荣無法運作或產生近乎無法運作 

之 狀 態 下 ，例如因為事業中之意思建立如是複雜以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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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或極難作出時，受到侵害。唯按立法者就此有權作出 

預斷而論，吾人無法認為有此情事（前 述 I 2 )。就在公 

司監察會中之組織與意思建立程序之變更導致一定之實 

際上困難一困難可能在真正作出決定前便已存在一而 

論 ，諸此困難仍係在「所有權於較大之事業受有較高之 

社會連帶」之範疇內；諸此困難符合比例性之要求，因 

此屬於依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句之憲法所允許的 

內容與限制方面之規定。自然，立法者依其預斷認為共 

同決定法不至於對事業之運作持續地產生妨害，如此種 

預斷在發展過程中無法獲得證實，則立法者，如前所述 

(前 述 I 2 c ) 有義務加以修正。一至於公司之所有權自 

其他觀點因共同決定法而受到妨害之情形，吾人並無法 

看出。

2.共同決定法諸被指摘之條文亦不侵害結社自由基 

本權 （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

唯此非如聯邦政府與法蘭克福鑑定報告所認為者， 

並非由於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僅能扮演保障圑體性權利 

行 使 （ GewShrleistung kollektiver Rechtsausflbung) 之角 

色且該條文之保護作用在範圍上並不廣於基本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所使然。如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對於共同追求 

之目的無法給予較諸個別追求之目的更為廣泛之基本權 

保 護 ，則於此處攸關重要之問題，即 ：基本法對於追求 

共同目的之共同結合行為（ZusammenschluU) 本身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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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何等保護，仍未得到答覆。

a)丛本法第九條第•項藉賦予建立社圃與公司之權 

利以保障基本法之民主的與法治的秩序此一建設性原 

則 ：自由地社會地建立族群之原則（ Prinzip freier sozialer 

Gruppenbildimg) (BVcrfGE 38，2 8 1〔302 f.〕）。經由越本 

法所規劃（verfaflt) 之共同體（Gemeinwcscn) 之社會體 

系 ，典外型之取得 （ Gestalt gewinnen) 應既非在如特別 

是 凸 顯 過 去 之 社 會 秩 序 之 階 級 團 體 性 （standisch- 

korporativ) 秩序中，亦非在如 ini顯當代集權國家由國家 

依統治族群所指示之價值體系所定之標準而為之計劃性 

形 成 （Formung) 與組織中而來。於此原則中，結社自由 

之人權內涵與苏對國家社啓之形成所具有之意義二者係 

密切相關。鑑諸基本法第一條所由出發之人之圖像（ Bild 

des Menschen)，人權內涵益發明顯；人之圖像並非孤立、 

自以為是之圖像，而係與共同體相關連並受苒拘束之人 

(vgl. BVerfGE 4, 7 〔 15 f.〕_ 投資補助法案；本院一貫 

見解，最近一次裁判見BVerfGE 45, 187〔227〕一無期徒 

刑案），此種呉有不可處分之本有價值（Eigenwert) 之人 

為了其肉己之仲展之故係倚頼多重人際間之關連。這些 

關連有一大部份係經山社團而產生。因此，基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亦係以人之基本特徵（ personalen Grundzug) 為 

其特徵。

保護利益（Schutzgut) 決定基本權之內涵。對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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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H ，它 保 障 與 其 他 人 為 仟 何 憲 法 所 允 許 之 H 的 ifu 

共-冋結合之白由；此 -n 山之的提與該從而受基本法第 

九條第••項所包括（umfcBt) + 者 係 成 立與加入之 h 山 

(Ciriindungs- und Bcitrittsfreihe[t)以及内 -侗社刚退出 

或遠離之Q 由 （vgl. BVerfGH 10, 8 9 〔 102〕）。由於個人的 

結社自由與囤體的結社自由間具有密切關係，社閬本身 

亦受到越本法第九條第••項之保護（vgl. BVerfGK 13, 174 

〔 175〕； 30, 2 2 7〔 241〕）。基本權所保護吞包括對於會員 

以及對於社圑二者關於其 n a 之 紺 織 、意思建立程序與 

其業務之執行（Fiihm ng)之白我決定。蓋無此等门我決 

定 ，即無內由結社制度之可 a ; 他人決定將牴觸基本法 

第九條第•項之保護H 的 =

唯此非意味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不許國家對於社團 

之組織與意思建立作出任何規定。結社自山或多或少在 

廣泛範圍內係仰賴如下之規定：諸此规定將门由的共冋  

結合行為及其生活納入該保障法律交易安全、確保會員 

權利並慮及第二人需耍保護之利益或公益之一般法律秩 

序 中 。據 此 ，結社 S 由所受到之憲法擔保從來就與以法 

律规定來塑造（Ausgestakung) 此一自由之必耍性伴隨而 

生 ，前者無後者即不能落實。此一必耍性汽始即屬於基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之內容，此内容依在此重要之觀點而 

言唯冇在從事塑造之立法者所受之拘朿被澄清後始能加 

以確定。

- 439 -



立法者依基本法第九條第‘項並不受社㈣法與公 nj 

法所定之傅統法律形式與规範群（Normenkomplexe) 所 

拘 束 。從塑造之必要性一點無法推論出已存在之特定塑 

造形式取得憲法屑次。另 一 方 面 ，立法者亦不得任意從 

事 塑 造 。塑造毋寧必須以基本法第九條第••項之保護利 

益 為 依 歸 ；塑造必須在慮及社團生活應予以規範之必要 

性與其他需要保護之利益下針對適宜使白由的結社（freie 

Assoziatbn) 與社阐之自我決定二者成為可能並獲得維持 

的 彌 補 。因 此 ，立法者必須提供足夠之法律形式以適合 

不同形態之社團並使其可能作出選擇。立法者必須對於 

在此等法律形式中之生活战礎加以如是形成，以致其所 

制定之規範得以保障社團一特別是其機關一之運作能 

力 。除此以外尚有何等法律規定可供以及需要塑造，無 

法予以概括地作最後確定= 就 此 而 言 ，對於必要之規定 

之範圍與密度（Dichte) 重要者為各該事物領域以及由此 

所生之規律與保護之必要性；唯 無 論 如 何 ，自由的結社 

與自我決定原則在原則上均須獲得維持。

b)棊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之保護利益與内容是否亦得 

適用至對於較大之資合公司之保障上，恐 W 疑 義 。不同 

於結社自由基本權依其歷史與今日之效力所欲保護之社 

團 類 型 ，人之要索在較大之資合公司上幾乎不具意義。 

受公司所營運之事業包括公司會員以及非會員二者：唯 

有二者願意協同合作，公司之目的（Gesellschaftszw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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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獲得擔保。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適用至此類公司所 

將產生之疑義特別存在於法人為股權人時以及-在與此 

相關之情形下-關係事業之糾葛 （ Konzemverflechtimg ) 

上 ；大股權人在許多公司之影響力也可能導致由平等權 

利的股東（Gesellschafter) 或其代表為自由的機關聘任 

(Organbestellung) 與意思建立一點，換言之，即在結社 

自由中所包含之由自我決定之會員自由結社之思想，將 

兩剩無幾之後果。本院迄至目前為止均將股份主要視為 

單 純 之 財 產 權 ，並 因 而 不 將 在 多 數 改 組  

( Mehrheitsumwandlung ) 時 股 份 之 強 制 分 配  

(Zwangszuteilung) (BVerfGE 4，7 〔26〕）或開除股份有 

限公司會員之資格 （ BVerfGE 14, 2 6 3〔273 ff，〕）評價為 

違反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均係本乎此旨。

此問題在本案之關聯中毋庸予以決定：即使在原則 

上認為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應予以適用，共同決定法諸 

被指摘之條文仍得證實係與此基本權相符合。諸條文並 

不 與 自 由 地 共 同 結 合 之 原 則 （ Grundsatz freien 

Zusammenschlusses) 相衝突。諸條文並不違反基本權而 

妨害公司之運作能力。諸條文並不以不合法之方式侵害 

公司對於其內部組織與意思建立之自我決定。

aa)對於所涵括之公司及其會員而言，該法並未觸及 

成立及加入之自由、退出與遠離之自由 （ Freiheit des 

Austritts und des Fembleibens)。不同於科隆鑑定報告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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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本院認為該法不包含強制共同結合之要素。由於監 

察會中之受雇人代表並未變成公司之會员，公司故不受 

會员之挾制（oktroyiert)。就此而 a ，共N 決定法連監察 

會所受到之傳統的公司法上塑造都末予以改變，蓋 -合  

作社除外 -依迄今施行之法律，為監察會成員者不需為 

公司之會員。

bb)於本案關聯中亦不能認為共同決定法將危害公司 

之運作能力並據此認定其違反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至 

於就該法導致監察會在意思建立上遭受一定程度之事實 

上 困 難 ，此等困難對於事業之領導與事業之營業政策 

(Geschaftspolitik) 可能發生影響，而 論 ，這仍係在立法 

者得以形成之彌補規定（Ausgleichsregehmg) 範 圍 内 。 

基於莊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觀點而為之判斷不應異於基 

於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而為者（比較前述1 c )。

cc)最 後 ，如公司在監察會之意思建立上有非由公_ffj 

之會員所選出之人共同參與，且如有櫂代表之領導機關 

之選舉必須透過此等監察會，則在此亦無與基•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不符合之「他人決定」存 在 。蓋 就 此 而 言 ，人 

之因素於較大之資合公司退居次位，公司較諸其他社團 

更 需 要 與 其 他 需 要 保 護 之 利 益 之 共 同 規 律  

(Zusammcnordnung) 與彌補始能發揮作用■=

賣合公司所具有之茧要功能之••為籌集與利用資 

本 。會員資格在通常情形並非個人形成生活時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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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彼此間互相拘束與受公司拘束之程度在一般情形均 

較 其 他 人 合 團 體 為 低 。表 決 權 與 表 決 份 量  

( Stimmgewicht) - 合作社除外一不依會員資格而依股 

東出資額多寡定之（例如股份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 

項），表決權得由得到授權之（非）會員行使之（例如股 

份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三項*不同於，例 如 *民法第三 

十八條第二句之規定），傳達會員資格之股份（Anteile) 

一在股份有限公司之情形-得在無表決權下發行之（股 

份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句、第一百三十九條以下），以 

及監察會與領導之機關一合作社除外-毋需由會員組成 

等 等 ，均係其例；就此而言，得作為傳達公司的自我決 

定之聯繫（Band) 者僅為由擁有不同表決份量之股權人 

所作之選舉（Wahl) 而已。其結果為，公司法之規定在 

廣泛範圍內仍係停留在組織性形式性之領域內 （ im 

Bereich des Organitorisch-Formalen) ( BVerfGE 14，263 

〔2 7 5 〕）_ 此最終顯示在已不具內容之公司#式之一人 

公司上一，以及資合公司之會員仍然繼續保有形式性格 

(Charakter) (BVerfGE 4, 7 〔26〕）。自然，諸關係間可 

能 互 有 差 異 ： 在 大 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Publikumsaktiengeseilschaften) 所有之關係不同於在有 

少數與公司密切結合之股東之股份有限公司，在通常情 

形 則 是 有 限 公 司 或 在 特 別 情 彤 為 家 族 有 限 公 司  

(FamUien-GmbH) ;在由法人作為股權人為共同結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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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時 ，情況又復完金不同。唯縱使據此在個別公司中有 

更為接近結社自山之核心之惜率，整體 3 之 ，較大之資 

合公司仍鮮有符含基本法第九條第…項所渉及之結社之 

基 本 類 型 者 ：此基本類型即係有平等權利的會员為共冏 

追求之 R 的而自由地共同結合-此目的則決定共丨n]結合 

行為在不受外來影響下之活動內容。本 此 理 山 ，此等資 

合公司亦僅能冇條件地被視為鬥由地社會地建立族群之 

程序之承擔人。

在 另 一 方 面 ，為使資合公司得以生存與作用，需要 

較諸對於政治性、文 化 性 、聯誼性社團、運 動 社 團 、利 

益團體或合夥所有者更高程度（in weit hSherem Mafle) 

為塑造之法律規定。公司之作用係與經濟及社會整體生 

活密切交錯。因 此 ，其組織與決定之作成觸及成員自身、 

第三人一如債權人，唯特別亦包括受雇人之諸多利益一， 

以 及 公 益 。據 此 ，為塑造之法律於此往往在功能上即愈 

加成為諸值得保護之利益間之彌補規定。即使不考慮到 

這 點 ，此等情勢亦要求制定強行法性質之多方面規定 

(vielfaltige Regelungen ) °

因 此 ，如事業內之共同決定並不觸及基本法第九條 

第一項之保護領域之核心，而僅觸及其邊緣，且資合公 

司之結社自由自始即需要並得接受更廣泛與更詳細之塑 

造 ，自 然 ，此等塑造在原則上必須保有自由的結社與公 

司之自我決定，則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並不使立法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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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資合公 W 之權利時^義務排除機關聘任與公司之意 

思建立二者所受之任何他人決定=立法者果:處有此義務， 

則依一九五二年企業組織法所施行之共冋決定即壩違 

憲 ，諸 如 由 銀 行 （股份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與山其他非 

會 0  (股份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九項）行使表決權之行 

為 亦 然 ，此種行為雖係坫於股東之授權，唯卻廣泛地使 

被授權之非#员得在投票時決定表決之內容。只要為塑 

造之規定非味於事理，而係為值得保護之利益而制定， 

則立法者毋寧亦得容忍一定程度之他人決定。

此正係在共同決定法諸被指摘條文之情況。法律規 

定受雇人在監察會中之共同參與，其所迫求者係如下之 

利 益 ： 坫本法第九條第…項 觀 之 ，擴大事業領導之正 

當 性 、合作與整合三者係適於使共同決定法在第七條、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與第三十一條所定之彌補解決 

方 式 （AusglcichsU3sung) 成為合理□關於立法者在個案 

得將資合公司之機關聘任與意思建立開放至何等程度， 

毋需予以最終之回答。蓋無論 如 何 ，立法者於此均未逾 

越得為塑造時所應遵守之界限。

先就機關聘任而論，立法者當時有櫂如向來之作法 

允許非公司之會員被選入監察會中。最主要之改變是股 

東不能再選出半數（原為 H 分 之 -•)之監察會成員 = 唯 

共同決定法經由第二十七條結合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規 

定 ，已設想到於此機關中有決定性之影響力者原則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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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股權人。此在監察會中之意思建立亦然：此等意思建 

立本來即係免於股權人之直接影響；唯經由主席之第二 

票表決權，股權人所選出之監察會成員卻具有決定性之 

份 量 。在決定有權代表之領導機關時情形並無不同（共 

同決定法第三十一條第四項）。因此，整體言之*共同決 

定法相較於迄今之法律狀態固然提高了監察會中公司以 

外之代表（gesellschaftsexteme. Vertreter) 之人數。唯引 

進彼等之作法無論如何卻未將被涉及之資合公司及其股 

權人對於機關聘任與公司之意思建立之影響力減低至違 

反自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生之要求與界限之地步。

此一結論亦不因共同決定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受雇 

人方在監察會中之組成而有所改變。受雇人代表中除事 

業之受雇人之代表外必須再有二至三名工會代表|則後 

者 較 諸 前 者 雖 然 可 諝 「更 外 於 公 司 J 
(gesel丨schaftsfremder) 。唯此等規定係與歷來之自由選 

舉權相一致。除合作社以外，股權人大會擁有選出非颶 

事業之代表擔任監察會成員之自由：受雇人方之選舉對 

象亦不限於事業所屬代表，即係符合此旨。再 者 ，此等 

規定並非昧於事理"蓋其使受雇人方亦易於派出別具資 

格之代表，且亦似乎特別適於抗拒於擴大的共同決定中 

可得期待之「企業本位主義j (Betriebsegoismus) 或至少 

減低之。如同共同決定委員會所說明者，特別在受雇人 

之短期與長期利益二者格外嚴重衝突時，外來的受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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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之共同參與可以對於事業之福祉發生有利之影響（共 

同決定報告，頁一〇七）。

3.最 後 ，共同決定法諸被指摘之條文並未違反基本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與 -就其保護經濟上之活動自由 

(Betatigungsfreiheit) 而論一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

訴願人 I 得援引此二基本權。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 

項並未因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而受到排擠。雖然此二 

基本權在功能上互為補充 （ aufeinander bezogen) ;唯二 

者卻各有其重要性。此等基本權之保護領域在細節上應 

如何加以區分，毋庸予以決定。蓋無論如何，訴 願 人 I 

所指摘之共同決定法諸條文均在受基本權保護之空間 

內 。如 諸 條 文 非 落 入 一 特 別 之 基 本 權 規 範  

(Gnmdrechtsuonn) 之領域內時，則對審査重要者即為 

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vgl. BVerfGE 19, 206〔 225〕： 44, 59 
〔69〕）。

a)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並未受到侵害。

aa)本院歷來在具體化此一基本權時之出發點係如下 

情 況 ：此一擔保所涉及者為一項基本權，而非一如威瑪 

憲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三項_ 涉 及 將 「營業自由」 

(Gewerbefreiheit) 宣示為一客觀之社會與經濟秩序原 

則 。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保護國民在對於現代分工社 

會特別重要之領域中之自由：本規定保障個人有權利將 

其所相信為適宜從事之工作理解為「職業」，換言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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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該工作成為其維生之基礎 （ BVerfGE 7, 3 7 7〔 397〕）。 

就 此 意 義 言 ，基本法第丨'二條第…項之外延大於一當然 

由其所涵括之—營業 f t由 （vgl. BVerfGt: 4丨，2〇5 〔 228〕 

- 巴登建築物保險案）。此 外 ，本規定與後者究在其所K  

有之人之基本特徵上互有差異：「職業」就其與人之人格 

間關係而被整體地被理解，人格僅在個人奉獻於對其係 

人生任務與生活基礎之活動且經由此活動同時做出對於 

社 會 整 體 成 就 （Gcsamlleistung) 之貢獻時始完整地成型 

並完成之。此•基本權山此對於所有社會階層均有意義； 

作 為 「職 業 」之工作對於所有人都具有相同之價值與尊 

嚴 （ BVerfGE 7, 3 7 7 〔 397〕）。

此 種 基 於 個 人 權 利 與 人 （individual rechtlich- 

perS〇nal) 而來之論點可能在下述冏題上出现疑義：基本 

權 之 保 護 「依其本質」是否亦及於法人（基本法第十九 

第三項） ？唯本院歷來之一貫見解均對此予以肯定：褪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保護權益在法人言係指從事有助 

於營利 H 的 （Erwerbszwecke) 之 活 動 ，特別是從事一營 

業 （Gewerbe) ，之 自 由 ，只要此等活動依其本質與種類 

得由法人以如同由自然人之方式行使之（BVerfGE 30, 292 

〔312〕一石油儲備案一m .w .N .)。

只要係涉及符合前述「職業」之前提之活動，驶本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在原則上亦保護在自由創立與行由領 

導事業之意義下（im Sinne freier Griindung und Fiih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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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Untemehmen ) 之 「 事 業 主 自 由 」 

(Untemehmerfreiheit)。唯在此不能忽視者為’本基本權 

就此而言涵蓋差異極大之經濟性事實情況。事業主自由 

之行使（Wahmehmung) 既及於中小事業之創立與領導， 

亦及於大型事業之活動。基本權之人的基本特徵於前者 

情形亦在經濟領域內完全實現，反 之 ，基本權之人的基 

本特徵於大型事業之情形則幾乎消失於無形：此特徵或 

許在舉足輕重之股權人身上還可找到，特別是-如於有 

限公司所可能發生者-當其同時亦從事事業之領導工作 

時 。唯除此以外，事業主自由在大型事業情形並非人之 

人格成型之要素，而係基本權對於其作用遠遠超越自身 

事業之命運之行為所作之保障（vgl. BVerfGE 14, 263 
〔282〕）：此特別存在於，如同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高 

度集中之經濟內（比較獨占委員會，主要鑑定報告 I 
[ 1973/1975 ] , 2. Aufl., 1977, S. 110 ff., 182 ff., 679 ff.； 

主要鑑定報告 I I 〔 1976/1977〕，1978, S. I l l ff.， ff.，544 

ff.)。唯此一情勢並不能導致將事業主自由限制於中小事 

業 上 之 結 論 ：大型事業係高度發展與具有產能的  

(丨eistungsmhig )國民經濟之基本要素，關係事業亦然(vgl. 
BVerfGE, a. a. 0.)。唯此一情勢對於立法者之規範權限之 

範圍卻具有重要性。

bb)共同決定法諸被指摘之條文導致承擔事業之公司 

在職業自由上受到限制：該公司之代表機關因監察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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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組成而使其計劃與決定之自由受到限縮，蓋其在倚賴 

監察會一事上受非由公司之股權人所選出之本機關成員 

之拘束。於此等限制上，立法者係遵守基本法第十二條 

第一項所賦予之規範櫂限。

此等限制並未涉及事業自由地選擇職業之權利。本 

權利僅在被涉及之法人通常且不僅在例外情形於經濟上 

不再能全部或部份地使所選擇之「職業」成為其事業之 

營業活動之基礎時始得認為受到侵害 （ BVerfGE 30, 292 

〔314〕）。此非本案之情形*

自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觀點言，共同決定法諸 

被指摘之條文毋寧係對於職業行使所作之規範（zudiesen 

BVerfGE 46, 2 4 6〔 256 f.〕m. w. N.)。就此而論，法律狀 

態符合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內容與限制方面之規定 

(比較前面1 b，bb) :鑒於受共同決定法規範之事業之大 

小 ，其職業自由廣泛地欠缺構成此基本權所受保障之真 

正核心之人的基本特徵。基本權人僅得在藉助於其他人 

- 即受雇人 -之幫助下，行使受到擔保之（verbfirgte) 

自由，後者亦係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基本權人。就 

此而言 *其自由本係處在「社會關連與社會功能」上 ； 

除此以外，行使此一自由時吾人對於該超越事業以外之 

影響不能不加以留意。如吾人繼續考慮到基本法第十二 

條第一項與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基本權在功能上係 

相互補充，則憲法上之判斷-縱使其係以在基本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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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項所發展出之規則為依歸-在原則上即不能異 

於前而關於在基本法第十叫條笫一項第二句所敘述者：

對於承擔被涵括之事業之公 nj所冇之職浆自由加以 

限 制 ，此種作法似乎可以合乎事理的與理性的公共福祉 

考童來合理化。此種限制適於並為達到所追求之 H 的所 

必 需 ，此亦毋撖罝疑 。干 預 （Eingriff) 之輕 M 係與使其 

合理化之理由之份童及急迫性處在合適之關係（• BVerfGE 

30, 2 9 2〔 316〕m .  w .  N .)。蓋該法之规定僅觸及職業n 山 

基本權之人的核心之邊緣。受雇人在監察會中之共同參 

輿對於项業領導在原則上並無決定性之影響力；公司作 

為事業承擔人，其股權人所選舉出之監察會成員毋寧享 

有最後決定權。只要代表機關之決定係繫諸監察會之決 

定 ，則後者之決定在原則上即為可以冋溯至公司成員之 

決 定 。因 此 ，此處所涉及者為較不強烈之限制。此一限 

制係追求以經由對在較大之事業中之事業領導之社會正 

當性來補充經濟;iH當 性 ，以及使所有在事榮中活動之力 

量 -諸此力景之賣本投入（Kapitaleinsatz) 及 T 作係事楽 

頼以生存與生效之前提 -得以合作與整合時所必須支付 

之 代 價 。因 此 ，此一限制似乎為適度，對關係人言似乎 

亦為可以期待者。

b)只要據此基本法第二條第 --項尚有適用之空間， 

則此一基本權亦未受到侵害。

如同本院曾多次宣示者，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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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經 濟 領 域 上 之 行 動 S 由 ；為 開 展 事 業 創 意  

(Unternehmcnsinitiativc) 之適度活動空間係屬不 uj■侵犯 

( BVerfGE 29, 2 6 0 〔 2 6 7〕m. w, N.)。唯即使是在經濟領 

域上之行動自由亦僅在基本法第二條第••項後半句所定 

之限制內，特別是「合憲秩序 ！（ BVerfGE 25, 3 7 1〔 407 i:〕 

m. w. N. )之限制內，始受保障。如為限制之法律規範經 

證货為此秩序之一部份時，則其亦能經得起此一基本權 

之 考 驗 。

共 N 決定法第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及第 

三 十 _ •條 係 國 家 經 濟 形 成  （ staatliche 

Wirtschaftsgestaltung) 之一部份，立法者宵權決定此等形 

成之目標與工具。諸條文迫求公共福祉之目的，係與基 

本 法 相 一 致 ，因而屬於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所稱之「合 

憲秩序」。吾人無從看出諸條文未予事榮創意開展之適度 

活 動 空 間 。冈 此 ，諸條文係以憲法所允許之方式限制經 

濟活動自由=

IV. (共 同 決 定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十 七 條 、第二十 

九條及第三十一條）

共同決定法第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及第 

H 十…條係與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相符。

1.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並+ 屬 於 「古典的」基本權。 

同盟自由係在於十九世紀所發展出來之現代工業勞動 

( Industriearbeit) 之條件下才開始存之。因 此 ，在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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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基本權時僅能有條件地回溯至傳統上所確定之內 

容'■具體化時之立論點（Anhaltspunkte) 特別為迄今之 

歷史發展 *此一發展可以上溯至該在條文文字上幾乎一 

致之威瑪憲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據 此 ，本院在其就基本 

法第九條第三項所作之歷來裁判中一直強調在決定此基 

本權之效力範圍時應慮及其歷史發展( BVerfGE 4, 96〔 101, 
106,107〕； 18, 18〔 27, 28 f.〕； 19, 303〔 314〕： 38,386〔 394〕： 

44,322〔347 f.〕）=

如同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之文字與歷史發展所顯示 

者 ，同盟自由主要係自由權。其保障共同結合為社團以 

促 進 勞 動 與 經 濟 條 件 （ Fiirdenmg der Arbeits- und 

Wirtschaftsbedinguiigen) 之自由以及共同追求此一目的之 

自由 （ BVerfGE 4, 9 6 〔 106〕： 38, 3 8 6〔 393〕）；二者均得 

由參與人自身自我負責地並在原則上免受國家之影響而 

決定之。保障之要素係成立與加入之自由、自一社團退 

出或遠離之自由以及對於同盟自身之保護 （ Schutz der 

Koalitionen als solcher) ( BVerfGE 4, 96 f 101 f.) J 19, 303 

〔312, 319〕： 28, 2 9 5〔304〕）與其經由特別合乎同盟之 

活 動 （ durch spezifisch koalitionsmafiige.Betatigung) 追求 

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稱之目的之權利（ BVerfGE 19, 303 

〔312〕nuw.lSL : 28,295〔304〕) 。

屬於此一自由者為團體協約之締結，同盟得經由團 

髖協約於國家大幅退讓其規範權限之領域內自我負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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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原則上無國家之影釋下對特別是工資與其他實質性 

勞動條件予以規範（BVerfGE 44，，3 2 2〔 340〕m . w . N .) ; 

就此而 O ，同盟自由有肋於使勞動屯活受到存意義之規 

律 （BVerfGE 4, 9 6 〔 107〕； vgl. auch 18, 1 8 〔2 7〕）。作為 

團體協約當事人之同盟必須自山建立、免於對手及在超 

乎企業之基礎上（auf iibcrbetrieblicher Grundlage) 組織 

之 （BVerfGE 18, 1 8 〔2 8〕）並依其結構係足夠獨立，俾 

在 勞 動 及 社 會 法 領 域 內 持 纘 地 代 表 其 會 員 之 利 益  

(BVerfGE 4, 9 6 〔 107〕； 18, 1 8 〔2 8〕），同盟並必須承認 

現行團體協約法自身具有拘束力（BVerfGE, a. a. 0 . )。基 

本法第九條第三項原則上讓同盟選擇其認為適於達到其 

曰的之手段（B V e r f G E 18, 1 8 〔2 9 ff.，insbes. 3 2〕）。

同盟自由較諸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保障之一般結 

社自由自始即更需耍立法之形成= 此等形成不僅存在於 

創造使受蕋本權所保障之自由得被行使所必需之法制度 

與規範群上。特別在經濟及社會秩序領域內受同盟之活 

動所觸及之諸多利益及其所具有之意義毋寧使亦能為同 

盟自由設下限制之多方面法律規定成為必要；由於保障 

之標旳係涉及變動之經濟與社會條件，此等條件較諸於 

其他自由權之情況更必須有修正與繼續發展之可能性， 

故此一必要性益加明顯。

因 此 ，本院歷來見解一貫認為，同盟自由僅在其核 

心領域內受到越本法第九條第三項之保護（BVerfG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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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3〔 321 f.〕m. w. N. ; 28, 2 9 5 〔 304〕； 38, 2 8 1 〔 30 5〕； 

38, 3 8 6〔 393〕）：基本櫂所陚予受保護之人與社團者非係 

具有憲法屑次之内容上無限制與 +能限制之行為空問  

(Handlungsspiclraum) ( BVcrfGE 38，38 6〔 393〕）；經由 

在 個 案 1:形成冋盟之櫂限並詳細規範之，俾確定同盟 n  

由之效力範圍，此毋寧為立法者之職掌。於 此 ，立法者 

得顧及各該受規範之事態（Sachvcrhalt) 所U 有之特別要 

求 。唯對於同盟之活動權（Bemtigirngsrecht) 僅能課予 

為保護其他法益而在嗔理上所必須之限制。非以此種方 

式被合理化之規範即觸及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保護之 

同盟活動 （ Koalmonsbetatigung )之核心內涵 （ BVerfGE 19, 
3 0 3 〔321 f.〕； 28, 2 9 5 〔3 0 6〕）。

此亦適用於團體自治所受之保障。團體自治極為概 

括 ；它並不包括崮體協約體系在基本法生效時余適用之 

圃體協約法中所取得之特別塑造。圑體行治讓立法者^ 

廣大之活動空間以便形成（BVerfGE 20, 312 〔317〕），並 

因此使締結團體協約能力之諸前提均可能適應各該社會 

實際情況俾同盟得以M 行 其 任 務 （BVcrfGE，a. a. 0.，S . 

3 1 8 )。唯同盟自由驻本權禁止將締結團體協約能力繫諸 

非山軍理本身所要求之情況 *亦即繫諸非受基於_-般利 

益而對勞動生活予以規律與滿足之任務所要求之情況 

(BVerfGE 18, 1 8 〔2 7〕）。立法者依此得不受阻礙地對圑 

體協約體系進行合於事理之繼續形成（Fortbildimg)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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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及違法所保障之丨3j盟 &由 之 核 心 領 域 時 ，立法者之規 

範櫂限即告消失：此核心領域即為對於受法律規範與保 

護之圑體協約體系所作之擔保，為體系之當承人必須是 

基本法第九條第:-:項意義下所自山建立之同盟（BVerfGEi 

4, 9 6 〔 108〕； vgl. aueh BVerfGE 38, 2 8 1 〔 305 f.〕）。

2.共同決定法第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及第 

三十一條並不下預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保護之同盟自 

由之核心領域。諸此條文並未觸及成立與加入之自由以 

及免於國家影響之 N 盟活動之保障 = 渠等並不以違憲之 

方式使團體協約體系具有晃一種促進勞動與社會條件之 

形 式 。渠等並非不合法地限制獨立於對手之原則。吾人 

亦不能認為諸此條文將導致團體自治無法運作。

a)建立同盟之 S 由與加入、退出或遠離同盟之 h 由並 

未因諸受指摘之條文而受觸及。此亦適用於雇用人同盟。 

如科隆鑑定報告認為監察會中之共同決定嚴重阻礙了建 

立與組織雇用人團體之S 由 ，則其忽視了雇用人同盟（潛 

在 的 ）成立人與會員之內部結構之變動並無法觸及基本 

法第九條第 H 項所保障之成立商由。同 樣 地 ，關於會員 

事業之加入或退出之決定僅關乎隶業之內部意思建立。 

就受雇人在讓業中對於加入或退出之決定具有影鞞力一 

點 而 論 ，事梁仍然保有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意義下之決 

定 自 由 。蓋即使加入或退出之商由亦僅涉及會員與社團 

之 關 係 ，而不及於會員之內部關係。此種疑慮毋寧係屬

- 456 -



於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之領域。共同決定法並未牴觸Jtj: 

一基本權，已如前述。

即自同盟活動有免於國家影響之自由以觀1諸受指摘 

之條文亦無疑義。同盟自由之此一決定性要素亦不受共 

同決定法所觸及。因 此 ，諸受指摘與被提出審查之規定 

是否與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相符，是一問題僅能涉及基 

本權就團體協約體系所包含之保障。

b)團體協約體系仍然獲得_在法律上並未受到改變下 

-保 持 。如共同決定法在團體協約體系之外以促進勞動 

與社會條件之進一步形式去擴充事業之共同決定，則基 

本法第九條第三項對此並不構成障礙。

如前所述，基本法並不包含對團體協約體系與勞動抗 

爭髖系（Arbeitskampfsystem) 現有具體形態之存續之擔 

保 。吾人亦不能將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解釋為其保障團 

體協約體系作為促進勞動與經濟條件之唯一形式 

(ausschlieBliche Form) 11此種解釋將與斜於解釋攸關重 

要之同盟自由之基本思想舆歷史發展產生齟齬。

aa)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意欲作為自由權在國家規範 

所讓出之空間內保障參與人能夠自身自我負責地決定渠 

等意欲如何促進勞動與經濟條件。吾人無法看出此僅能 

循團體協約一途，特別是此等解決方式必將造成受保障 

之自由受到限制之結果。正確者毋寧為，對勞動生活予 

以有意義之規律與滿足-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即關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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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得 經 由 不 同 途 徑 追 求 之 ：非僅經由受利益對立、衝 

突與抗爭等毯本因素所決定之形成，如幽體協約體系， 

而是亦經山以協議與共同合作為主之形成，縱然並不排 

除衝突與衝突之進行（Austragung)。第二條路特別亦能 

達成滿足之任務。

bb)再 者 ，同盟内山與特別是圃體自治這一力與唞業 

之共同決定另一方在過去亦不被視為互不相符。德國勞 

動法之發展並不限於團體協約體系上，而是以同樣之方 

式在企楽組織與事業之共同決定領域上落實之。因 此 • 

一九二〇年二月四口企業參議會法賦予企荣參議會重要 

之 權 限 ，並 在 第 七 十 條 （依一九二二年公佈之施行法之 

標 準 ）規定派遣企業參議會成員至監察會，威瑪憲法第 

-百五十九條與第一百六十五條則將規律勞動生活之不 

同方式以憲法制定之，自一九四五年以後一系列邦憲法 

除對於同盟自由作出擔保外亦規定受 ®人在事業中之共 

同決定與共同參與櫂（比 較 前 面 A  I 1 )。此亦說明了： 

促進勞動與經濟條件之 S 由對於此等法域內彼此相互補 

充 、可能時亦相互限制之規定當係仍然採取開放之立場。

cc)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並不排除對於勞動生活主要 

基 於 共 同 合 作 （Zusammenwirlcen) 思想而作之規律，此 

亦係歷來裁判之見解，歷來裁判均認為在人事代表制度 

中之同盟活動之核心領域係受到基本權所保護（特別比 

較 BVerfGE 19, 3 0 3 〔312 f T〕）。同一結論亦必須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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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在企業組織法領域之活動。因 此 ，綜 合 肓 之 ，幵人 

小能認為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意欲排除團體協約體系以 

外之K :他對勞動生活予以^意義之規律與滿足之形式。

因 此 ，立法者並不冈迠本法第九條第項而不能公佈 

規範受雇人及其同盟在事業中之丼 M 決定之規定 = 由此 

而生之圑體協約體系與共同決定二者並存狀態能導致份 

量 移 轉 （Gewichtsverlagerungen) ，唯亦能導致使彌補成 

為必要之競爭。立法者基於其規範之權限 ir權削造此等 

彌 補 。這包括得對於團體 S 治 作 出 限 制 ，如團體自治在 

原則上獲得保存並具有運作能力時。

c)就 此 而 論 ，關乎茁要者為 *於擴大的共同決定與團 

體協約體系並存時，團體協約當事人之獨立性能否在下 

述意義下獲得保持：當事人依其整體結構足夠獨立於其 

對 手 ，以便有效且持續地在勞動法與社#法領域上代表 

其會員之利益（B V e r f G E 4 , 9 6〔1〇7〕； 18，1 8 〔2 8〕）。

不同於聯邦政府、法蘭克福鑑定報告與德國工會聯盟 

之 見 解 ，本院認為此一問題無法避免。吾人既 +能認為  

該原則上之獨立性不屬於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保護之 

同盟自由之梭心領域（前 揭 1 )，此一問題亦不因如下諸 

原 因 而 毋 庸 討 論 ：因為會員事業仍然具有 ®用人特性  

( Arbeitgebereigenschaft ) ，因為對於受雇人在事業中之 

影響力予以考慮即意味著對於單單依基本法第十四條受 

保護之股權人作出不合法之干涉（Durchgriff) ，以及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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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丨司決定闵此並未觸及獨立於對手之原則等。就此而論* 

於基本法第九條第-項所得出之結論亦適用於此：於 「結 

社 ！（Sic;h-Verei_nigen) 要索屮具有與一般結社S 山同樣 

意義之同盟自由（比較前面m 2 a ) 不僅保護在外部關係 

之同盟活動；它亦保護同盟對其自己之組織、其意思建 

立之程序以及業務之執行等之自我決定。山對手方所作 

之他人決定將與此發生衝突。固 然 ，為事業承擔人者係 

「雇用人」，亦即公司而非股權人。唯如公司受外部力M 

之兵同決定時，則由此對於賴用人同盟之紺織與意思建 

立所生之影鞞力不能被視為不茧要。

共同決定法整體而言是否以及在何等範圍內將雇用人 

N 盟開放於工會或受雇人方之影響下，此二問題無法確 

切地予以回答。在注意到諸法律規定後，此等影響力絕 

非臼明之事；唯吾人亦無法完全排除之=然 而 ，將履用 

人同盟獨立於對手一點予以限制，此並不侵害基本法第 

九條第三項之核心領域。

aa)雇用人同盟必須獨立之要求係特別宵助於會員事 

業之利益。會員事業之代表機關所屬成員所f t 之義務正 

是對於此等利益而來。蓋渠等必須無視於可能發生之個 

人衝突或利益衝突，為事業之利益而行使其功能（比較 

股份法第九十三條、有限公_司法第四十三條、合作社法 

第三十四條）；此亦適用於由共同決定法在第三十H 條所 

規定之勞方董事。法秩序提供制裁不遵守此一義務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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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此亦適用於代表機關之成 a 在阐體協約體系内所负  

之 任 務 。就 此 而 論 ，憲法番查之出發點在原則上應為， 

受共同決定之事業之代表在屈用人同盟與同盟之色讁 

(G rcm kn) 中係依照此等禁止其維護對方利益之法律義 

務 來 行 事 ；參與人之違法行為不能作為此 -法律義務之 

基 礎 。唯在個案屮何者係符合此等法律義務，容 有 疑 義 ； 

吾人無法排除者為，對此所H-冇之不同觀點會受到參與 

人之成長歷程及生活經驗所塑造之人生觀與思考方式所 

決 定 ，就 此 而 論 ，諸此人生觀與思考方式可能不是與股 

權人方就是與受雇人方相近。

bb)就據此受屈人對於雇用人同盟確冇應予考慮之影 

響 力 而 論 ，此仍係止於受雇人於求業中之不夠衡平的影 

鞞 力 。此影鞞力繫諸前述意義下歸屬於受雇人方或工會 

方之事業代表在雇用人總會之會議中之人數。由於在事 

業中已經無法概括地認為此等人會受聘任為領導機關之 

成 員 （比較前面 I 1 C, CC) ，受聘任者充其量僅係所有受 

共同決定之事業之一部分代表人而已，其人數在屬於雇 

用人總會之團體這一M 面應該再有減低情事。在考慮及 

受共同決定之諸事業在雇用人總會中所具冇之較大份量 

下 ，來自會員事業之受雇人方或工會方之影響力從而亦 

將往雇用人總會方向，來自總會之影鞞力則往屬於總會 

之團體方向明顯地趨於減緩。最後不能不考慮者為，非 

受共同決定之事業亦得屬於雇用人總會。於此種情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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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人在雇用人總會及屬於總a 之團體中可能有之影釋 

力僅能遠低於受履人方在受共同決定之帘業中所有之影 

锷力。應再慮及者：循章程法（Satzungsrecht) 來降低或 

排除受雇人方與工會方之影響力，此係操在雇用人同盟 

之手中"

cc)據此而尚存之影響力在原則上並不使雇用人同盟 

獨立於對手一點受到動搖，因 之 ，此影響力係與拈本法 

第九條第三項相符。前面已經指出，獨立於對手之原則 

擔保了同盟關於自己之組織、其意思建立之程序與業務 

之執行所有之R 我決定。此原則在內容上具有如同對於 

所有社團之此等0 我決定所作之一般擔保（前面 in 2 a) ， 

因此，只要獲得保持，它亦允許一定之限制。就前述法 

律狀態與情勢之討論必須自此點出發，由於該在其源頭 

一即公司之監察會中-經由擴大的共同決定而成立之受 

雇人之影響力係與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相符（前面 III 2 b， 
cc) ，且此等影響力僅能受到多次傳達因而係在強度上受 

到削弱下延仲至展用人同盟中，則吾人更應以此為出發 

點 。-只要工會之代表依共同決定法第七條第二項係必 

須屬於受共同決定之琅業之監察會者，則此結論亦有其 

適用：蓋工會代表參與監察會中之共同決定一點似乎可 

以實質上之理由 （ sachliche Grtinde) 來予以合理化（前 

面 III 2 b，cc)。

d)同樣地，憲法審查之出發點必須是，不管份量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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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能發生，共同決定法均不會對於團體協約體系在 

功能上產生持續之損害或甚至無法運作。

aa)與任何形式之共同決定均不可避免地發生結合之 

利益衝突情事與重疊情事可能對團體協約體系或共同決 

定之功能造成不利。例如事業之董事在團體協約委員會 

(Tarifkommisskm) 14內係面對其事業之監察會成員，後 

者就該董事能否連任一點有權共同決定，非不重要之負 

擔可能由此生焉；反 之 ，為共同決定並共同參與團體協 

約爭議（Tarifauseinandersetzungen) 之受雇人代表可能因 

其一併顧慮到能否保住工作而覺得其決定之自由受到妨 

害 。即在面對受其所代表之受雇人時，如監察會之受雇 

人代表基於其在監察會之活動而得以深入了解關於經濟 

上之可能性與必要性，從而不再能深信不疑地代表受雇 

人之願望，則其亦可能陷入困境。

只要涉及此等重疊與衝突情形之問題包含法律問題在 

內 ，則諸法律問題將由專門法院裁判之，後者迄至目前 

為止就此亦扮演一定之角色。自此等法律問題所產生之 

疑慮僅在其導致團體協約體系無法運作且此體系之核心 

領 域 因 此 受 到 侵 害 時 始 得 依 憲 法 （ von Verfassungs 
wegen) 予以對抗之。

bb)此一結果係未來實際發展之問題，從而屬預斷之

譯註：即前述（A n  1 a) 「團體協約暨談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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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對於本院之判斷而 R ，如 前 所 述 ，具有決定性者 

為立法者之說得通的预斷（前 幽 〖 2 ) ，吾人不能推測立 

法者在公佈共同決定法時係以該法將導致丨剗體協約體系 

無法運作為 K 出 發 點 。吾人亦無法看出立法者當時必須 

料到此一結果。唯如發生现存之法律規定不足以有效地 

確保同盟在原則上獨立於對手一點，且因此使得持續地 

代表其會員之利益 -點不再獲得擔保時，則立法者應設 

法 解 決 。

V . (共同決定法第天十三條）

1.受訴願人 I與 II指摘之共同決定法第二十三條僅自 

有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結合法治國原則之觀點 

而 B 始受獨立之審查（前 面 B I 1 ) 。此種違反情事無法看 

出 。該條文係足夠清楚與確定。

a)勞方董事之任務與功能可以自具有憲法所要求之淸 

楚性之法條文字中得出。

這首先適用於勞方董事作為代表機關之平等權利成員 

時所具有之功能（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一句） 

以及適用於勞方葷事如同其他成員在行事時應與總機關 

密切協調之義務上（共冏決定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第一 

句 ）。除 此 以 外 ，「勞方董事」之概念與共同決定法第三 

十三條之產生歷史二者均提供吾人足夠明確之啟發：至 

少在人事與社會問題等重點上必須將權責移轉給代表機 

關之此一成員（vgi. B T D m c k s . 7/4845, S. 9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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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勞方董事之任務範疇，其細節依共同決定法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第二句以營業規則另定之。就此而言亦無 

憲法上之疑慮。除了關於足夠確定之要求並不禁止立法 

者使用能夠填補與需要填補之概念（vgl. BesehluB vom 26. 

September 1978—BvR 525/77 —unter B 1 1 a [EuGRZ 1979, 
S. 1 4〕）15外 ，立法者以私人自 治 之 形 成 方 式 （ in 

privatautonomer Gestaltung) 使預設之空間獲得填補，此 

在憲法上亦無可以訾議之處。此 外 ，共同決定法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之規定亦似為合乎事理，蓋其允許受涵括之 

在大小與重要性上不同之事業得以在慮及個案之特殊性 

下詳細規定勞方董事之任務範疇（vgl. BTDrucks. 7/4845, 

S. 10) 。

b)聘任勞方董事之程序亦有明確之規定。

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三條並未對勞方董事之聘任程序作 

出特別規定；就此而論，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一條仍適用 

於所有代表機關之成員。共同決定法第三十三條一不同 

於冶礦共同決定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句，唯與共同決 

定補充法第十三條則相一致一並未排除在受雇人之監察 

會成員多數反對下聘任勞方董事。依該規定之文字，就 

此並無疑義。勞動暨社會秩序委員會之報告亦說明共同 

決定法第三十三條所涉及者並非按冶礦共同決定法之先

原註：BVerfGE49, 168C18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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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而來之勞方粱 事 ；對於將冶礦共同決定法第十三條所 

定之勞方董事特別聘任程序承受至共同決定法之聲請， 

委員會以多數票對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之四 

票 否 決 之 （BTDrucks. 7/4845, S. 9 )。

實務上固然可以期待勞方董事之聘任可能往往需要監 

察會受雇人成员多數之同意，唯自此所生之疑義並不使 

不同之判斷成為合理。如條文係如同訴願人所認'為者並 

不排除實務作法有超越規定內容之可能性，則該條文仍 

不單單因此即違反足夠淸楚與確定之要求 （ Gebot 

hinreichender Klarheit und Bestimmtheit ) ° 法律受規人 

( Gesetzesadressaten ) 之行為係超越一個規範之規定內容 

者 ，此行為充其量僅在如下情形始得被認為係由於該法 

律所使然：該法律之構成要件係並非如此清楚地與不生 

疑義地被描述，以致受到該要件涉及之人無從認知法律 

情況並且無從將該要件當成其行為準則（vgl. BVerfGE 38, 

6 1 〔82〕-道路貨物運送稅案）。這並非在共同決定法第 

三十三條時之情形。雖然吾人無法排除股權人方在聘任 

勞方董事時可能為避免與受雇人發生衝突因而顧及監察 

會之受雇人成員之意見；勞方董事受到雇員全體之信任 

一點在原則上有肋於事業內之共同合作，此或許亦容易 

理解並且符合立法者之意旨。唯該規定係滿足法治國家 

之淸楚性與確定性，此一憲法判斷並不因而有所改變。

2.受訴願人 I 與 II懷疑與基本法不符之共同決定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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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第一項並未違反基本法第三條第一項。

該法將何種事業應受涵括之問題繫諸法律形式本身， 

此並不違反事理。這可由以下二事得知：絕大多數之較 

大之事業係受到共同決定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規 

範 ，此其一；意欲引進事業之共同決定之立法者必須在 

不同時修改全部事業法下（Vgl. BRDrucks. 200/74, S. 16) 
以既存的（voigefimden) 公司形式為出發點，此其二。 

受涵括之事業之選擇亦非恣意為之；立法者在原則上得 

將其限於資合公司並以一九五二年企業組織法第七十六 

條以下規定為依歸。

即關於雇員人數之標準（共同決定法第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亦有合乎事理上之理由可以支持，蓋僅在逾越一 

定 之 事 業 大 小 時 才 會 發 生 受 雇 人 之 匿 名 化  

( Anonymisierung der Arbeitnehmer) ' 事業領導之官僚化 

以及因此而產生之公文流程等使受雇人之共同決定成為 

必要之問題（共苘決定報告，頁一一四以下）。如立法者 

與共同決定委員會看法一致，以二千名受雇人為下限， 

則立法者並未逾越其在形或時所應遵守之界限（vgl. 

BVerfGE 1，1 4〔 52〕； 38, 154〔 166〕m. w. N.)。

3.由於諸受指摘與提出審査之共同決定法條文係與基 

本法相符，憲法審査自不能延伸至訴願人自身並未受到 

渉及之其他規定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七十八條第二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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